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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序

�
謝易宏

有些人認為，非暴力抗爭意味著受壓迫的人

們解除武裝。事實上，人們無法放棄原本就沒

有的東西。非暴力抗爭所教導的是如何「武

裝」人們所擁有的東西：在心理上、經濟上、

社會上與政治上的意志、勇氣和智慧，以及團

體的紀律、團結和戰略。

非暴力抗爭是遭遇不義暴政與強權侵略的人

們，除了消極順從和暴力抵抗以外的第三條

路。當代的現實是：日新月異的科技不斷強化

國家所壟斷的暴力機器，相比之下，人民僅有

的「竹篙接菜刀」的武力實是微不足道；而當

今的不義統治者更是不斷進化，除了使用暴力

以外，他們更加精熟於操作輿論及媒體、玩法

興訟、收買協力者、分化反抗者⋯等手段。面

對這樣的現實，反抗者也得進化，這使得戰略

性非暴力抗爭的技巧與知識的學習及研擬更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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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本書並沒有提供一條固定的解放路線，也沒

有預言一個解放後的社會藍圖。本書之目的是

提供一套有效的方法論，讓渴望自我解放的人

們能夠集體地自我鍛鍊。唯有透過這種明智戰

略性非暴力行動的自我鍛鍊與實踐，人們才能

自我培力、提升自身的權能，擺脫被任意宰制

的命運，並從暴政者手上收回原屬於人民的權

力，也將形塑解放的路程以及解放後的新社會

內涵。

譯者感謝Gene Sharp教授慨允台灣基督長老

教會總會將其智慧結晶翻譯成漢語，也敬佩台

灣基督長老教會效法基督，以「行公義，好憐

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上帝同行」做為榜

樣，出版本書。誠願本書對於全世界使用漢語

的讀者，以及追求自由與尊嚴的解放志業有所

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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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譯者序

�
林哲夫

2009年9月及2010年9月，吉恩．夏普教授非

常慷慨地跨兩年分別將自我解放入門與900多

頁的延伸閱讀共六冊之漢文翻譯授權與台灣基

督長老教會總會所組成的團隊翻譯及出版。由

現任的總會總幹事林芳仲牧師主導此項工作，

陸續在2010至2013年間完成，廣泛鼓勵研讀。

 

入門及延伸閱讀之書目如下：

•《終結獨裁政權或其它壓迫的行動戰略規

劃指南》

。延伸閱讀之一：

　1.《非暴力行動的政治》

　2.《確實有實際可行的替代方案》

　3.《反政變》

。延伸閱讀之二：《啟動非暴力抗爭》

。 延伸閱讀之三：《戰略性的非暴力衝突》



第一次非暴力抗爭就上手

008

。 延伸閱讀之四：《社會權力與政治自由》

。延伸閱讀之五：《從獨裁走向民主》

2013年9月本人受林芳仲牧師之託將袖珍的

漢文版與英漢雙語版六冊，各24套和其電子版

本一起與友人驅車從多倫多送到波士頓的愛因

斯坦研究院，不但甚得夏普教授的讚許，同

時亦獲得他致力完成剛出版的精簡小冊「How 

Nonviolent Struggle Works」的漢文翻譯同意

權。被公認為非暴力抗爭之世界權威的夏普教

授為人謙卑，治學謹慎、用心，將其大作的精

髓不失真地縮短成此小冊，使各領域的讀者均

能容易了解以資助其在超越國界所從事的非暴

力抗爭，都能藉戰略性非暴力抗爭之技巧與知

識促成改變或推翻暴力壓迫的體制，創造及鞏

固民主體制。為人民謀福，獲取應得的權益、

人性尊嚴，營造公義、和平、民主的多元社會

與國家。

2013年底由總會總幹事主導的翻譯出版工作

正式啟動，請到台灣專攻政治學的生力軍謝易

宏博士生著手翻譯。我能在謝同學出發留德前

數度見面商討此書內容及翻譯原則，並能藉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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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審閱他的翻譯正確性、措詞及用心，甚感榮

幸及滿意。此小冊的出版將沿用前六冊的漢文

與英漢文雙語的兩個版本模式以利更廣大的讀

者，期能更有效益在必要的各地推展非暴力抗

爭運動，推翻威權獨裁體制，樹立整全的民

主體制。如能像前六冊，在國內外發揮類似

2014年3月之太陽花學運中未預期的非暴力抗

爭之效益，則為甚大榮幸。其電子版可在網址

www.aeinstein.org/chinese/自由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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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序 
為受壓制者帶來曙光

�
林芳仲

「光照射黑暗，黑暗從沒有勝過光。」

 (約翰 1:5)

約翰福音的作者比喻耶穌基督就是光，來到

世上照亮全人類，指引人類走上生命、真理的

道路。人類透過彩虹可以發現透明的光，分成

紅、橙、黃、綠、藍、靛、紫等七彩的顏色，

表現出光的燦爛。也如同光照在不同的花朵，

展現花美麗的顏色。光為世界帶來多元、美麗

的顏色。

對於受到威權壓制的人民，在追尋自由、平

等和公義對待的路途上，吉恩．夏普教授長期

以來所提倡非暴力抗爭的方法，也如同一盞明

亮的光，提供給受苦的人民一條生命的道路，

帶來自由的盼望。這樣的成果不管在非洲、歐

洲和亞洲，人民爭取自由、平等、脫離威權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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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已經有許多的例子。2014年3月台灣青年

學生所發動的太陽花學運，也運用了吉恩．夏

普所提倡的非暴力抗爭之理論和方法。

這本《第一次非暴力抗爭就上手》是2013年

9月林哲夫教授訪問吉恩．夏普時，夏普教授

致贈林哲夫教授的精簡小冊，並同意漢文翻

譯。個人非常感謝吉恩．夏普教授，對受苦的

人民爭取自由平等提供非暴力抗爭的理論和方

法。也感謝林哲夫教授鍥而不捨的尋找受壓迫

的人民追尋有尊嚴的自由、民主、平等、主權

獨立國家的願望，與夏普教授長期以來的拜

訪、聯繫。也感謝謝易宏政治學博士生用心的

翻譯，讓本書有機會出版英漢版和漢文版。

希望本書的出版，對各國期待以非暴力抗

爭，推翻威權獨裁政權，建立民主、自由國家

的人民帶來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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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吉恩．夏普

這本小冊子包含了出版於1973年、厚達902

頁的非暴力行動的政治一書的精髓，提供給有

志之士學習非暴力抗爭如何運作：1如何在衝

突中運用非暴力技術，即使當你的強敵有意願

並且有能力進行嚴酷的鎮壓。

在這個刪節本裡面，幾乎不提供任何歷史案

例。具體的歷史案例到處可見。2

此精華版令人驚豔地忠實於那份發表於1973

年、又複雜又冗長的分析。

1 Gene Sharp, The Politics of Nonviolent Action. Boston: 
Porter Sargent Publisher, 1973. 可在此取得：http://
www.extendinghorizons.com.

2 請見The Politics of Nonviolent Action以及Gene Sharp, 
Waging Nonviolent Struggle: 20th Century Practice and 
21th Century Potential. Boston: Porter Sargent Publisher,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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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暴力行動的政治一書並不是該年忽然問世

的現成品，而是多年嘔心瀝血去瞭解、描述、

呈現非暴力行動的技術的成果。

那本書包含了幾個獨特的部分：對政治權力

的理解、行動的方法、改變的動態。當這些部

分被結合在一起的時候，非暴力技術的本質就

顯現了。本書並非完美，因為最終定稿仍有修

改和改進的空間。本書也不詳盡，因為關於非

暴力技術運作的知識，仍處於持續成長和發展

的過程。

非暴力行動的政治一書大概花費了十五年光

陰，去決定哪些部分要納入以及它們發展的

階段。這還不包括與哈佛大學國際事務中心

（Thomas C. Schelling教授於1965年十二月邀

請我從挪威到這裡）的Marina Finkelstein博士

一起進行一年多的編輯工作。

本書的早期工作是在挪威奧司陸大學的社

會研究中心，以及牛津大學的St. Catherine’s 

College（當時是Alan Bullock擔任院長）做

的。

在最後的編輯工作之前，非暴力行動的政治

的初稿在1968年被接受成為我在牛津大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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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學位論文。我在牛津的進階研究（1960-

1964）是在John Plamenatz的指導之下進行。

非暴力行動的政治如今被出版成三冊：第一

冊-權力與抗爭，第二冊-非暴力行動的方法，

第三冊-非暴力行動的動力學。

本書是極度精簡版的非暴力行動的政治。

原本的縮寫本是由Jaime Gonzalez Bernal以

西班牙語在墨西哥完成，並發表成La Lucha 
Politica Noviolenta一書。Jaime Gonzalez Bernal

告訴我，這個濃縮工作大概需要一年時間。此

書在墨西哥一家私人出版社以西班牙語發表，

書名是La Lucha Politica Noviolenta: Criterios 
y Tecnicas。第一刷是在1988年三月（© Gene 

Sharp, 1988 and © Jaime Gonzalez Bernal, 

1988）。Gonzalez Bernal的濃縮本被墨西哥爭

取公平選舉的團體所用。

同樣的版本於 1 9 8 8年十月在智利聖地

牙哥也出版了，書名是La Lucha Pol i t ica 
Noviolenta: Criterios y Metodos，出版單位是

Ediciones ChileAmerica CESOC。版權屬於

Gene Sharp、Jaime Gonzalez Bernal和Ediciones 

Chile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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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增修的墨西哥版本於 1 9 9 1年由

Epessa印行（© Gene Sharp, 1991 and © Jaime 

Gonzalez Bernal, 1991）。

這些西班牙語翻譯的修訂由Sandra Denisse 

Herrera Flores於1993和1994年完成。

另一個新的增修版於1997年在古巴由Hermas 

al Rescate印行（© Gene Sharp, 1997）。

最重要的增添就是把三個「改變機制」增加

到四個，多了對手政權的「瓦解」。（本書中

會定義這些詞彙。）

我在1996年從西班牙語的版本中製作出一個

英語版。英語版的部分章節收錄於我的另一本

書非暴力抗爭的力量和實踐，這本書已經出版

了阿拉伯語、荷蘭語、希伯來語、葡萄牙語、

圖博語的版本。但是它一直沒有以英文出版。

我的另一本書啟動非暴力抗爭：20世紀的實

踐與21世紀的潛力，裡面關於非暴力衝突的動

力學的章節，從Gonzalez Bernal的格式編排與

文本中獲益良多，但是在內容上相當地不同。

這個英語版主要是從Gonzalez Bernal先生的

濃縮本還原成英語。本書的評估與修訂得力於

Caridad Inda，她從1987年開始到本書於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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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版，一路貢獻良多。

我在英語版與西班牙語版裡做了一些最新的

增修，並將書名改為How Nonviolent Struggle 
Works。

Jamila Raqib提供編輯建議，為本書的優點

與益處提供諮詢，並負責本書的生產。Jessica 

Drawe和Michael Levy也提供最後的編輯，並

協助生產。

在我再次讀了英語版與西班牙語版後，我非

常驚訝於Gonzalez Bernal先生所製作的濃縮本

的品質。此本非暴力行動的政治的精簡版提供

了非暴力技術的精髓。為了能讓英語讀者使用

也為了未來的翻譯，我決定這個英文版必須出

版。

2012年的七月與八月，我費了很大的勁，與

Gonzalez Bernal先生聯繫，但是不幸的是並沒

有成功。

這本書有廣泛的讀者：一般大眾、學者與學

生、抗議者、社會變革行動者、警官與軍官、

政治政策的研擬者、宗教思想家、記者、有不

同觀點的人們，還有其他更多人。

雖然此濃縮本已經是極佳，我仍希望多數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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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可以隨後讀完整版的非暴力行動的政治，以

獲得更多資訊、細節和許多歷史案例。我在這

個領域的其他作品也是很重要的，在本書的最

後有列出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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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Jaime González Bernal

非暴力行動的政治是Gene Sharp 從1958年到

1964年在挪威奧司陸與英國牛津所執行的一項

研究計畫的成果；從1965年到1973年受到哈佛

大學國際事務中心的贊助。它的全面性以及技

術上和歷史上的清晰度，使它成為一個絕佳的

政治抗爭技術的主要架構，受到近年來許多

「人民力量」運動的採用。

Gene Sharp在他的前言中寫道：「某些衝突

是無法達成妥協的，只能透過抗爭來解決。」

「常態性的制度程序很難解決涉及某種社會

的根本原則的衝突，或是關於獨立、自尊或人

民自力決定自己未來的衝突。」

傳統上，一般認為在那些衝突中只有兩條路

可走：消極地順服或是暴力行動。然而，還有

第三條路：透過非暴力行動來抗爭。

採用非暴力行動的政治抗爭，其基本概念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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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在於相信：「權力的行使有賴於被統治者

的同意，而被統治者藉由撤回其同意，可以控

制甚至摧毀對手的權力。」

「非暴力行動是一種技術，它透過非暴力的

方法施展權力，以控制、對抗和摧毀對手的權

力。非暴力行動的政治一書是針對非暴力抗爭

之本質的一項重要探索。」完整的作品已經以

英文出版成三冊：權力與抗爭、非暴力行動的

方法、非暴力行動的動力學。

第一冊權力與抗爭首先分析政治權力的本

質。經常有一種假設說：「權力源自於暴力，

因此只有更強大的暴力才能控制權力。」事實

上，「權力源自於社會中各種來源，人們可以

藉由撤回他們的合作以限制或切斷這些來源。

政府的政治權力實際上是非常脆弱的。透過撤

回那些使得政權的存在成為可能的人力支援，

即使是獨裁政權的權力都可以被摧毀。」

非暴力行動的政治抗爭立基於這個觀察。這

部作品「描繪了非暴力抗爭的基本特性、錯誤

的認知被糾正、並說明了它的廣泛歷史中的部

分特徵。這是由一般人（不是和平主義者也非

聖人）所演出的行動歷史—為了各式各樣的



背景

021

訴求進行不完美的抗爭。藉由使用非暴力行

動，人們達成了提高工資、打破社會藩籬、改

變政府政策、挫敗入侵者、癱瘓帝國、與瓦解

獨裁政權」。

第二冊非暴力行動的方法詳細檢視了198種

非暴力技術的方法，劃分為「非暴力抗爭與說

服」、「社會、經濟與政治不合作」、以及

「非暴力干預」三個層級。

最後一冊非暴力行動的動力學檢視了使用非

暴力技術對抗暴力和壓迫性的對手之複雜運作

過程。

第三冊檢視足以進行抗爭的基礎條件，以及

給參與者的基本前提，然後聚焦於「非暴力挑

戰所帶來的最初影響」。

「鎮壓是很可能發生的。」一個強大但非暴

力的抵抗必然要與鎮壓搏鬥。「透過『政治

柔術』，對手的鎮壓可以反彈到他們自己身

上。」這個過程中因為權力來源被削弱或切

斷，對手的權力弱化了，但同時間抗爭的權力

來源提升了。

「本部探討非暴力行動帶來勝利的四種機

制：改變觀點（最不常發生）、讓步、非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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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崩解。大規模的不合作可以癱瘓甚至瓦

解壓迫體系。」

採用非暴力行動的抵抗團體也會產生改變。

他們的「自尊、信心、行動能力、和權力都可

能提升」。

「抗爭團體的權力成長、非政府制度的強

化、擊敗壓迫性菁英的能力、以及在群眾中提

升非暴力抗爭能量的能力，在在都促進權力重

分配的長期變化。」

本研究努力尋找當遭遇暴政、侵略、不義與

壓迫之時，除了暴力以外的可能選項。很明顯

的，單單從道德上否定暴力、譴責敵人、勸人

去愛和保持和平，對於終止戰爭和其他政治暴

力沒有什麼效果。只有採取和平但有效的制

裁與抗爭（這才是一個真正的暴力以外的選

項），我們才能以一種合於自由、正義和人性

尊嚴的方法來減少政治暴力。

光光相信非暴力選項且推廣之，並不必然帶

給我們所尋求的改變。改變不會發生，除非這

些非暴力選項被認為至少是與暴力一樣有效。

去鼓吹和公開宣稱要理性地採用非暴力抗爭，

也是不夠的。謹慎客觀地研究這種非暴力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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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政治抗爭的本質、能量、必要條件是必須

的。

Gene Sharp所著的非暴力行動的政治一書，

只聚焦於非暴力行動的技術。書中並沒有檢視

這種技術與倫理的關係，也沒有探討非暴力技

術與盛行的心理或宗教信仰的關係。它也沒有

納入對於非暴力技術的政治意涵的分析，也不

探討非暴力技術對於社會變革或國家防衛的潛

力。

哈佛大學教授Thomas C. Schelling在此書的

前言寫道：「暴力奪取了大量目光，但是有目

的性的暴力（為了政治效果的暴力）很少與本

書中所精確描述的非暴力行動被放在一起檢

視。我們應該依據『政治目標的達成度與達成

目標的成本』為標準，來比較暴力行動與非暴

力行動。」3

Schelling繼續比較暴力行動與非暴力行動之

3 一份2011年的研究很認真地試圖回應這個需求，請
見Erica Chenoweth and Maria J. Stephan, 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 The Strategic Logic of Nonviolent 
Conflic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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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差別，他說：「兩者並不是如同禱告和炸

藥之間的差別。」政治暴力，一如政治非暴

力，通常都有它的目的，若不是要使某人做某

事或不做某事，不然就是停止做某事。他寫

道：「目標就是要去影響行為。」

Schelling指出，暴力行動「主要是透過脅迫

人（可能是一大群或是少數人，跟隨者或是領

導人，普通市民或是官員）而試圖去影響行

為。暴力無法直接讓人們行動、執行或參與；

暴力只能在人們不從之時，讓他們感到痛」。

Schelling補充：「暴力行動和非暴力行動是

不同的技術，試圖不鼓勵人們去做某些事，同

時保證安全並鼓勵去做其他事。兩者都可能被

誤用、亂搞、或濫用，兩者都可以被用於邪惡

或誤導的目的。」

在這兩種行動中，Schelling寫道：「紀律、

命令與控制；對於敵人的理解力；小心選擇武

器、目標、戰場和發難日；尤其要避免魯莽地

依賴挑釁或無目的性的暴力，都是成功的關

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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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政治權力的本質與控制

瞭解政治權力的本質，有助於我們明白如何

有效地抗爭。

權力的核心要點

* 實務上來說，權力存在於所有的社會關

係與政治關係中。

* 掌控權力是政治理論與政治實務中的基

本問題。

* 為了控制有威脅性的敵對者的權力，有

必要施展權力。

* 社會權力就是所有被用來施加在人群的

影響力和壓力的總和，若不是用來直接

或間接控制他人的行為，就是透過集體

的行動來達成團體的目標。

* 政治權力就是那種被用來達成政治目標

的社會權力，特別是政府組織所運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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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或是反政府派或挺政府派所運用

的權力。因此，政治權力指的是那些被

用來達成或是阻止當權者所欲行之事的

所有權威、影響力、壓力、強制力。

政治權力的基本本質

對於權力本質的觀點，主要有兩種。

鐵板一塊的權力觀點認為人民依賴政府（或

任何其他階層化體制）的善意、決定和支持。

此觀點認為權力源自於極少數掌權菁英，而且

以為權力是永垂不朽、不易或無法快速掌握或

摧毀的。

社會的權力觀點認為政府（或其他體制）依

賴人民的善意、決定和支持。此觀點認為權力

持續不斷從社會中的各個部位崛起，而且以為

權力是脆弱的，必須不斷從人民或制度的合作

中得到補充，才能維持自身的力量和存在。人

民或制度的合作可能持續，也可能中斷。因

此，掌握政治權力的來源，就可以最有效地掌

握政治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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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權力的社會根源

佔據社會和政府中（特別是國家）最高權位

的那些個人、團體或體制，本書中稱之為統治

者。

統治者並沒有與生俱來的權力，權力來自於

他們本身之外，因此權力是變動不居的。他們

有多少權力，取決於這個社會授予他們多少權

力。政治權力的來源是非常清楚的。

A. 政治權力的來源

1. 權威：根據Jacques Maritain的定義：「命

令或指揮的權利，其他人聽從或順服。」權威

是被人們自願性地接受，因此無須施加制裁就

能施展權威，只要某些人或團體被認為或被接

受是較優越的，那就足夠。但是權威不等同於

權力，它很明顯地是一種權力的主要來源。

2. 人力資源：統治者的權力受到以下因素影

響：服從他們、與其合作、提供他們特殊服務

的人數、這類人在總人口中所佔的比例、以及

他們組織的形式與程度。

3. 技能與知識：統治者的權力也受到上述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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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人的技能、知識、能力所影響，還有那類人

的技能、知識、能力相對於統治者需要的關

係。

4. 無形的因素：心理和意識型態因素，例如

對於順服和屈從的習慣和態度、以及共同信

仰、意識型態或使命感的存在與否。

5. 物質資源：統治者掌控財產、自然資源、

金融資源、經濟系統、溝通與交通⋯等等的程

度，這些資源會決定他們權力的極限。

6. 制裁：John Austin將制裁定義為「強制執

行順從」。統治者所掌握的制裁或懲罰的類型

與程度，都是用以對付他們自己的人民，或是

與其他的統治者交戰。統治者用制裁來補充對

於他們權威的自願性接受，並提升對於他們命

令的服從程度。制裁可能是暴力的，也可能不

是。統治者可能意圖要懲罰或是威懾。暴力型

的國內制裁（例如監禁或處決）都是想要懲罰

不順服，而非要去達成原本所命令的目標。

以上六種權力來源的部分或全部是否存在，

只是程度問題。權力來源的可獲取性，總是會

有很大的變異。只有非常少數的統治者可以完

全掌握或完全不具備這些權力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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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這些資源都建立在順從之上

統治者的權力來源，緊密地仰賴人民的順從

與合作。舉個例，讓我們從以下的觀點來思考

「權威」。

權威對於任何政權的存在與運作都是必要

的。所有的統治者都需要他們的權威被接受，

都需要他們統治與命令的權利被接受和被服

從。達成慣常順服的關鍵，在於爭取人心。順

服很少會是習以為常的，除非它是真心的，而

不是被強迫的。本質上，權威必須被自願地接

受。

* 權威的弱化或崩潰不可避免地會鬆動人

民順服的內心傾向。然後人民會有意識

地決定是否順服，而拒絕順服就成為可

能的。權威的流失啟動了統治者權力的

瓦解。權力被削減多少，就看他們的權

威被否定的程度。

* 所有統治者都必須依賴人民的合作和支

援。統治者的控制愈廣泛、愈鉅細靡

遺，他們就愈需要從個人、團體、組

織、次團體那裡取得支援。如果許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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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者拒絕統治者的權威，他們可能會

無效率地執行統治者的願望，或者斷然

地拒絕繼續他們慣常的支援。當這樣的

事發生之時，統治者的整體權力縮減

了。統治者也許可以施加制裁，但是他

們所需要的，比不情不願的表面順服來

得更多。只要統治者的權威已經不太被

接受，制裁可能就無能為力。因為統治

者仰賴其他人去運作那個體制，他們就

會持續受到來自他們的直接幫助者和一

般民眾的影響和限制。當統治者的控制

愈廣泛，他們的依賴性也愈強。

* 制裁與順服之間存在著一種特別的關

係。第一，施加制裁的機率與能力，源

自於至少部分人民的順服與合作。第

二，這些制裁是否有效，端賴於這些被

制裁或被威脅的人們反應。問題就在於

有多大程度，人民會在不受威脅的情況

下就順服，又有多大程度，他們即使面

對懲罰也要繼續違抗。

統治者察覺和懲罰不順服者的能力，取決於

既存的順服模式；順服愈強，察覺和懲罰不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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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者的機會就愈大。順服愈弱，執行制裁就愈

無效。

統治者的權力立基於能夠不斷獲取他們所需

的支援。這種支援不只來自於個人、官員、雇

員⋯等等，也來自於一些將體制組成一個整體

的附屬組織和制度。它們可能是部會、局處、

分支機構、委員會⋯等等。就像個人和獨立的

團體可能會拒絕合作，這些單位組織也可能拒

絕提供充分的幫助以有效地維持統治者的地

位，或是讓統治者遂行其政策。「因此，沒有

任何集團能夠執行上級命令，如果它的成員

（單位組織或是個人）不願意執行的話。」

Chester I. Barnard如此寫道：「一個政權的內

部穩定性，可以從它所控制的社會力量以及反

對它的社會力量之比例來計量。」

順從是政治權力的核心

命令與順從之間，總是存在一種互相影響、

而且某種程度的互動關係。也就是說，命令會

影響順從，順從也會影響命令。即使威脅要制

裁或直接施加制裁，但若從屬者預期中該出現

的順從並沒有出現（無論是以消極沈默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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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同意的形式），那麼權力關係仍是不完整

的。

在機構團體與機構團體之間，以及一個複雜

組織的各個單位之間，也可以見到此種互動關

係。這是因為上級單位仰賴它的下級人員或下

級組織去執行命令或任務。國家機器之中也有

同樣的互動關係：指揮與命令並不會自動地被

順從。

統治者可以順暢地使用權力和達成目的的程

度，取決於在統治者、人民與情境三者之間所

產生的順從與合作的程度。一個政權的權力有

多大，相當於它能夠使人順從的能力，以及透

過行動手段贏得順從的能力。

為什麼人們會順從？

從心理學的觀點來看，決定統治者的權力的

問題關鍵，在於瞭解順從的根源、構成原因與

維持因素。

A. 有多重的原因導致人們的順從

事實上，沒有一個單一理由可以完全解釋為

什麼人們會順從統治者。順從的原因是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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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複雜的，而且彼此之間互相關連。這些原

因包括：

1. 習慣

2. 害怕懲罰

3. 道德義務感

4. 自身利益

5. 對統治者的心理認同

6. 漠不關心

7. 被統治者缺乏自信

B. 統治者的官員與部下的順從

所有的統治者都是利用從社會某部分所取得

的順從與合作，進而去統治整個社會。這些部

門的人們的動機，類似於前面所述的原因，特

別是道德義務感和個人利益這兩點。

C. 順從並不是必然發生的

在不同的相關人士之間，以及不同的社會與

政治情境之中，順從總是有程度差異。大多數

人因為習慣而順從。然而，在社會中的任何特

殊時刻，如果統治者期待他們的指揮被順從，

他們就不能超越某些界線。在某些情況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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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可能願意忍受一些生活上的不方便、犧

牲、擾亂，而再也不願去消極地忍受，或順從

那些提出讓人民忍無可忍的政策的統治者。

統治者長久以來已經習慣人民普遍順從，所

以不太能預料到人民廣泛的不服從。

同意所扮演的角色

每個造成順從的原因，包括懲罰，都必須經

過每一個個別主體的意志或決定運作後，才產

生順從。如果一個主體決定順從，當下順從的

理由就必須被視為充分的原因。然而，該主體

的意志或決定可能隨著新的影響、事件或力量

而改變。在不同程度上，個人的意志可能在情

境中扮演一種積極的角色。

統治者的權力最終所依賴的政治順從，是一

種綜合了「恐懼懲罰」（或是恐嚇之下的同

意）和「自由選擇」（給予想要的好處）的結

果。兩者都經由主體意志的運作。

A. 順從，本質上是自願的

順從不是自然發生、不是均質一致、不是普

世皆然、不是恆常不變。即時有強大的壓力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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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屈服與順從，懲罰也不總是能製造出順從。

對順從／不順從的後果的評估，將會影響個人

選擇順從與否。如果一個人認為順從的後果比

不順從的後果還慘，那麼他就可能選擇不順

從。

只有當遵循命令的時候，順從才存在。如果

我自己走入監牢，我已經順從。如果我是被拖

入監牢，那我就是不順從。

肉體上的強制只影響了身體，因此可能產生

某些後果，但是不必然能造成順從。對於不順

從的人們採行直接的人身強制，只能達成某些

目的，例如：移動他們的身體、防止他們移動

身體、或是凍結他們的資金或財產。但是這不

必然導致順從。絕大多數的命令和統治者的目

標，只能透過引誘人民願意為了某些理由去執

行命令。（即使把那些拒絕執行命令的人槍

決，命令仍然沒有被執行。）懲罰本身不會產

生順從，因懲罰而生的恐懼才會產生順從。

然而，多數人在多數的情況下，並不願意為

了不順從而接受懲罰，除了某些非常特別、情

緒非常激動的情境以外。在這些情況中，即使

有懲罰，不順從有時候仍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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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統治者的權力取決於他們能否獲取

各種權力資源。他們能否獲取資源，取決於人

民順從和合作的程度。即使有引誘、壓力、甚

至懲罰，順從與合作仍非必然產生的。順從本

質上是自願的。因此，所有政府都是建立在

（人民的）甘願之上。

這並不意味著所有統治者的人民都滿意既定

的秩序。他們可能因為積極地贊成它，所以他

們同意（統治者的統治）。但是他們也可能因

為不願意付出拒絕的代價，因而同意。拒絕需

要自信、抵抗的動機，而且可能需要忍受相當

的不方便和犧牲。

任何政府的自由或暴虐程度，在很大程度

上，是一種反映：反映了人民渴求自由的相對

決心，以及他們抵抗奴役力量的意志和能力。

因此，決定統治者的權力或被控制與否的三

種最重要因素如下：

* 想要掌握自己的權力的人們，心中的相

對渴望。

* 人民所擁有的獨立組織與機構團體的相

對力量。

* 人民撤回他們的同意與支持的相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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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自由並非統治者賜予人民之物。自由是某種

在社會與政府的互動中獲得之物。

B. 同意可以被撤回

支持著順從的理由總是變動不居，因此統治

者的權威也隨著變動。順從的其他理由也可能

增加或減少。因為順從是時時改變的，導致統

治者會試圖藉由更嚴酷的懲罰或更多的報酬，

以抵銷權威的耗損。人民意志的改變，將會導

致他們撤出對統治者的服務、合作、屈服和順

從。

甘地強調：意志或態度的變化，是改變順從

和合作模式的一個重要前提。甘地認為以下三

點是迫切需要的：

* 心理從消極屈服轉變為自尊與勇氣。

* 人民認知到：是他們自己的支援，才使

得現存體制能維持。

* 打造決心，堅決地撤回合作和順從。

合作與順從的撤回，也可能發生在統治者的

鎮壓人員與行政人員之中。他們的態度特別重

要。失去了他們的支持，這個壓迫體制就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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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甘地確信這些變化可以被有意識地影響。

因此，不受控制的政治權力所造成的問題，

其解藥可能就在於學習如何在壓迫底下執行和

維持撤回合作和順從。

抵抗的結構性基礎

同意的撤回在政治上有無比的重要性，而統

治者意志是否受阻撓，取決於不順從的人民數

目以及統治者依賴他們的程度。

因此，最關鍵的問題變成如何將此洞見應用

在政治權力中。很明顯的，人們必須拒絕合作

和順從。其中很重要的是，為了要使影響力達

到最大化，此種不合作與不順從必須採行大眾

運動的形式。個人的行動可能不受注意，但是

組織與機構團體的反抗，例如教會、工會、企

業組織、官僚、鄰里、村、城市、區域⋯等，

就可能發生關鍵效果。

群眾發揮權力與控制統治者權力的能力，受

到這些非國家組織與機構團體的高度影響。就

是這些權力在其中運作的「地方」，提供了控

制統治者的結構基礎。當這些獨立組織愈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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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統治者的能力也愈強。當這些獨立組織愈

弱，控制統治者的能力也愈弱。透過這些組

織，人們可以集體地施行不合作與不順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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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非暴力行動： 
一種積極的抗爭技術

一個簡單的假定

從政治上來說，非暴力行動立基於一個非常

簡單的假設：人們不總是別人說什麼就做什

麼，有時候人們專做一些被禁止的事。人民可

能不服從他們反對的法律。工人可能停止工

作，這會使得經濟癱瘓。官僚可能拒絕執行指

令。軍人與警察可能在執行鎮壓時故意放水；

他們也可能譁變。當所有這類事情同時發生，

那些所謂的統治者會變得跟一般路人沒兩樣。

權力的崩解可能發生在各式各樣的政治與社會

衝突中。

當人們拒絕合作、撤回他們的幫助、並堅持

他們的不順從與反抗，他們就是在卸除任何政

府與階層系統都需要的人力支援與合作。如果

這樣做的人夠多而且持續夠久，政府與階層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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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將會失去權力。這就是非暴力行動的政治假

設。

一個發動衝突的方法

非暴力行動是一個總稱，涵蓋了許多各式各

樣的抗議、不合作、干預的方法，反抗者透過

這些方法執行衝突，藉由做某些事情或拒絕做

某些事情，但是不使用人身暴力。因此，非暴

力行動做為一種技術，絕非是消極無為的。它

不是不作為。它是非暴力的「行動」。

不管議題是什麼，也不管衝突的規模多大，

非暴力行動是一種技術，藉由此種技術，那些

拒絕消極與屈服並視抗爭為必要的人們，可以

發動沒有暴力的衝突。非暴力行動並非企圖避

免或忽視衝突。它是一種對於如何進行有效政

治行動，特別是如何有效發揮權力的回應。

採取非暴力行動而不採用某些暴力行動的動

機，經常大相逕庭。在多數的情況下，之所以

不採用暴力是考慮到現實的有效性，有些情況

則是宗教、倫理或道德的原因。或者，也有可

能是各種原因的綜合。

在二十與二十一世紀，非暴力行動在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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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具有前所未有的政治重要性。人們已經

使用它達成了許多重大成就。提高工資與改善

工作條件已經獲勝。舊傳統與習俗已經被廢

除。政府政策被改變，法律被廢止，新的法律

被通過，政府改革被推動。入侵者被挫敗，其

軍隊被擊退。帝國被癱瘓，國家的佔領被阻

止，獨裁政權解體。非暴力抗爭也被用於對抗

納粹與共產政權。有時候，這種技術也被用於

阻擋或拖延改變或政策。

精鍊技術

雖然非暴力抗爭技術的發展很少被注意，但

是非暴力行動已經被廣泛地運用。這些非暴力

行動的運用有部分是自發的，有部分是根據直

覺，有部分只是粗糙地模仿某些已知的案例。

它經常在非常不利的情況下被使用，缺乏有經

驗的參與者，甚至連有經驗的領導人都沒有。

通常都沒有事前準備和訓練，幾乎沒有計畫，

非常有限地、或根本沒有事先考量戰略、戰術

和行得通的方法。人們運用非暴力行動的時

候，通常對於這個他們想要操作的技術本質缺

乏真正瞭解，也對於這種技術的發展歷史大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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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無知。沒有關於戰略與戰術的相關研究可

以讓人們去查詢，也缺乏教導如何組織「部

隊」、執行抗爭和維持紀律的手冊。

在這種情況下，失敗是家常便飯，或僅僅獲

得部分勝利，有時候會爆發暴力行動。然而，

一如我們所見，暴力行動經常以失敗收場。即

使面臨以上所述的障礙，令人驚訝的是，非暴

力技術仍然廣泛地被使用、成功、並且井然有

序。

有些人開始想要更瞭解這種技術的本質，並

試著探索它的潛力。有些人開始探求非暴力行

動如何可以被「精鍊」，並用來取代暴力以處

理各種複雜且困難的問題。這些智識上的努力

可能成為這種技術的發展歷史之重要因素。各

式各樣的非暴力行動在全世界持續發展中，它

們從各種不同的基礎上崛起，並以眾多的形式

回應多元的情境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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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暴力行動的眾多方法（或是「武器」），

可以被區分成三大類：

* 抗議與說服
* 不合作
* 非暴力干預
強烈建議讀者必須熟悉所有的非暴力方法。

以下所列出的198種方法僅僅是一小部分。
對於非暴力方法更完整的定義，以及歷史上

曾被運用的範例，可以參閱Gene Sharp，非暴
力行動的政治，第二冊：非暴力行動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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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非暴力抗議 
與說服的方法

許許多多透過和平反對和企圖說服的象徵性

行動的方法，都包含在非暴力抗議與說服這個

類型。這些方法超過口頭表達，但是還未及不

合作行動或非暴力干預的程度。使用這些方法

是為了表達抗爭者反對或支持某些事物，支持

或反對的程度、數量都牽涉其中。

這些訊息可能企圖影響對手、公眾、不滿的

團體，或是三者的結合。

使用這類型方法的意圖是想說服對手去改

正、停止、或做異議團體希望的事情。總共有

54種非暴力抗爭和說服的方法被納入下列清

單，分成十個次類型。

正式的宣言

1. 公開演講

2. 表達支持或反對的公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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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組織或機構團體的宣言

4. 簽名的公開宣言

5. 表達控訴或意圖的宣言

6. 團體或大眾請願

與更廣泛的目標群眾溝通

7.  標語、諷刺漫畫、象徵符號（用寫的、

塗油漆的、畫的、印的、作手勢的、講

的、模仿的）

8. 布條、海報、陳列式溝通

9. 傳單、小冊子、書

10. 報紙、雜誌

11. 錄音帶、收音機、電視和錄影帶

12. 飛機噴霧在空中寫字、在地上寫字

團體呈現方式

13. 任命代表

14. 模擬頒獎

15. 團體遊說

16. 組成糾察隊

17. 模擬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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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徵性的公開行動

18. 展示旗幟和代表色

19.  穿著象徵性物品（宣傳用的鈕釦、衣服

貼片）

20. 祈禱與敬拜

21. 分發象徵性物品

22. 裸體抗議

23. 毀棄自己的財產（住家、文件、證書⋯

等）

24. 象徵性的光（火把、燈籠、蠟燭）

25. 展示肖像

26. 塗鴉抗議

27. 新的符號或名字、或象徵性的名字

28.  象徵性的聲響（象徵性的旋律，使用哨

子、鐘、汽笛⋯等發聲）

29. 象徵性的佔領（接管土地或建築物）

30. 粗魯無禮的手勢或姿勢

對某些個人施壓

31.  纏住官員（持續性地跟著他們，安靜

地、並保持禮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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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奚落官員（嘲弄和羞辱他們）

33.  交陪說服（透過密集而直接的影響以說

服他人，使其相信他們所服務的體制是

不義的）

34. 守夜

戲劇與音樂

35. 幽默的諷刺與惡作劇

36. 音樂與戲劇表演

37. 歌唱

列隊行進

38. 遊行

39. 嘉年華

40. 宗教遊行

41. 朝聖

42. 車隊遊行

榮耀死者

43. 政治性誌哀

44. 模擬喪禮

45. 抗議性喪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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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在喪葬之處表達崇敬

公眾集會

47. 表達抗議或支持的集會

48. 抗議會議

49. 掩飾起來的抗議會議

50. 座談會（有幾名具備相關知識的講者）

撤回和宣告放棄

51. 退席

52. 沈默

53. 放棄勳章

54. 轉過身不理

以上皆是象徵性行動。更強的力量是透過不

合作與非暴力干預的方法來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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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社會不合作的方法

不合作行動分成社會、經濟和政治三種類

型。

有十五種方法可以歸納為社會不合作之下的

三種次類型。

排斥某些人

55. 社會抵制

56. 選擇性社會抵制

57.  性抵制（Lysistratic nonaction）

58. 逐出教會（宗教抵制）

59. 宗教禁令（暫停某些宗教服務）

對某些社會事件、 
習俗和機構團體採取不合作行動

60. 暫停社交與體育活動

61. 社會事務的抵制



第一次非暴力抗爭就上手

056

62. 學生罷課

63. 社會不服從（對某些社會習俗或規矩）

64. 從社會機構團體中退出

從社會系統中撤出

65. 閉門不出

66. 徹底的個人不合作

67. 工人開溜（溜到隨便任何地方）

68.  避難所（撤出到某個地方，在那裡要抓

你的話就不得不違反某些宗教、道德、

社會或法律的禁令）

69.  集體消失（小地方的人們放棄他們的住

家和村莊）

70.  抗議性遷移（hijrat: 一種審慎刻意而永

久的遷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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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經濟不合作的方法 
1.經濟抵制

經濟抵制是一種拒絕買、賣、處理和分發個

別物品或服務。

下列清單中包含經濟抵制的25種方法，分成

六種次類型。

行費者行動

71. 消費者抵制某些物品或服務

72.  不使用某些受抵制的物品（已經在人們

手中的）

73. 緊縮政策（減少消費到最低程度）

74. 拒繳租金

75. 拒絕租用

76.  國民消費者的抵制（拒絕使用外國貨或

外國服務）

77.  國際消費者的抵制（在幾個國家中同時

運作，拒絕來自某個國家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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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與生產者的行動

78.  工人的抵制（拒絕使用對手提供的產品

或工具去工作）

79.  生產者的抵制（生產者拒絕販賣或運送

他們的產品）

中間業者的行動

80.  供應商或搬運者的抵制（工人或中間人

拒絕去處理或提供某些物品）

老闆與經理人的行動

81.  貿易商的抵制（商店拒絕買或賣某些物

品）

82. 拒絕出租或販賣資產

83.  停工（雇主透過暫時關閉營運以發動停

工）

84. 拒絕工業協助

85. 商人總罷工

金融資源擁有者的行動

86. 將銀行存款提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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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拒絕給付酬勞、應付款和估價

88. 拒絕給付債務和利息

89. 中斷資金和信用

90. 抗稅（拒絕自願地繳稅給政府）

91. 拒收政府的錢（要求其他付款方式）

政府的行動

92. 國內禁運

93. 將貿易商列入黑名單

94. 國際買家的禁運

95. 國際賣家的禁運

96. 國際貿易禁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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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經濟不合作的方法 
2.罷工

罷工的方法牽涉到透過工作來拒絕繼續經濟

合作。罷工是集體的、審慎的，通常是透過暫

時停止勞動來對他人施加壓力。下面列出23種

罷工方法，分成七個次類型。

象徵性罷工

97.  抗議式罷工（事先宣布罷工一小段時

間）

98.  快閃罷工（閃電罷工：時間短、自發性

的抗議式罷工）

農業罷工

99. 農民罷工

100. 農場工人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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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團體罷工

101. 拒絕軍隊徵召之工作

102. 監獄犯人罷工

103. 手工業者罷工

104. 專業團體罷工

一般產業罷工

105.  企業罷工（在同一套管理下的一個或

多個廠房中）

106.  產業罷工（同一個產業下的所有企業

都停工）

107.  同理心罷工（為了支持其他工人同胞

的要求）

有限度的罷工

108.  零碎罷工（一個工人接著一個工人，

或者一個區域接著一個區域；漸進式

停工）

109.  緩衝式罷工（一次僅有一個產業內的

一間企業罷工）

110. 怠工式罷工



第六章　經濟不合作的方法 2.罷工

063

111.  照本宣科式罷工（完全按照字面上的意

義去執行工作規則，以妨礙生產）

112. 宣稱生病（生病罷工）

113.  辭職罷工（為數眾多的工人同時以個人

名義辭職）

114.  有限的罷工（工人拒絕從事某些不重要

的工作，或是拒絕在某些日子工作）

115. 選擇性罷工（工人拒絕只從事某種類型

的工作）

多元產業罷工

116. 廣泛化的罷工（多種產業同時罷工）

117. 總罷工

罷工與關店的結合

118. 罷市（自願地暫停經濟生活）

119.  經濟關門（工人罷工，雇主同時停止經

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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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政治不合作的方法

政治不合作可能被運用於表達抗議、停止政

府機構的運作、或促成政府的解體。下列有38

種方法，分成六個次類型。

拒絕權威

120. 停止或撤回忠誠

121.  拒絕公開支持（對現存的政權或是其

政策）

122. 倡導抵抗的文章或演說

公民對政府不合作行動

123. 議員抵制立法機關

124. 抵制選舉

125. 抵制政府雇用或職位

126. 抵制政府部會、單位和其他機構

127. 從公立教育機關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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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抵制政府支持的組織

129. 拒絕支援執法人員

130. 移除標誌與地標

131. 拒絕接納被任命的官員

132. 拒絕終結現存機關團體

除了順從以外，公民的其他選擇

133. 不情不願、拖拖拉拉的順從

134. 陽奉陰違

135. 大眾無順從（不公開化、半隱藏式）

136.  偽裝的不順從（看起來像順從，其實

不順從）

137. 拒絕解散集會或會議

138. 靜坐

139. 對徵召入伍和驅逐令採取不合作

140. 躲藏、逃脫和假證件

141. 公民不服從「欠缺正當性」的法律

公務員的行動

142.  公部門助理選擇性地拒絕支援（執行

特定的命令，讓上位者知曉這種拒

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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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阻絕命令與資訊的流通

144. 拖三阻四

145. 整體行政不合作

146. 司法不合作（由法官發起）

147. 執法人員刻意無效率並選擇性不合作

148. 反叛

國內性的政府行動

149. 準合法迴避與延遲

150. 政府組織單位的不合作

國際性的政府行動

151. 外交或其他代表的更動

152. 外交活動的延遲或取消

153. 停止外交承認

154. 中斷外交關係

155. 退出國際組織

156. 拒絕國際機構的會籍

157. 從國際組織中被驅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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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非暴力干預的方法

非暴力干預意味著直接干預以改變情勢。負

面的干預可能中斷，甚至摧毀某些既定的行為

模式、政策、關係或制度。正面的干預可能建

立新的行為模式、政策、關係或制度。

非暴力干預的方法施加一種更直接且立即的

挑戰。這些方法既難以維持，同時也難以抵

擋。它們也可能引發更快、更嚴酷的鎮壓。

干預方法可能用於防禦性目的：維持行為模

式、制度、獨立主動權⋯等。它們也可能用於

攻勢型目的，將抗爭者為了目標的鬥爭帶入對

手的陣營裡，過程中甚至可以完全不帶立即的

挑釁。

下列有40種方法，分成五個次類型。

心理性干預

158. 對奸細自我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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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絕食

160.  反向審判（被告變成非官方的「檢察

官」）

161. 非暴力騷擾

物質性干預

162. 靜坐示威

163. 靜站示威

164. 騎乘交通工具示威

165.  涉水示威

166.  「路過」示威（在某些有象徵重要性

的地方集結，但是仍保持流動）

167. 祈禱示威

168.  非暴力突襲（遊行至設定的關鍵點，

然後要求佔有某些東西）

169. 非暴力空襲 （也許帶著傳單或食物）

170. 非暴力入侵

171.  非暴力介入（將身體安插於某人和工

作或活動目標的中間）

172. 非暴力妨礙 （通常是暫時性）

173. 非暴力佔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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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性干預

174. 建立新的社會模式

175. 使得公共設施超載

176. （交通工具）熄火示威

177. 演說示威

178.  游擊式劇場（即興演出戲劇化的干

擾）

179. 另類的社會制度

180. 另類的通訊系統

經濟性干預

181. 反向罷工（工作超量）

182. 停工罷工（佔領工作場所）

183. 非暴力佔領土地

184. 反抗封鎖

185. 為政治性動機進行偽造

186.  排除性購買（買光重要物資，使得對

手無從補給）

187. 扣押資產

188. 傾銷

189. 選擇性地光顧某些商店



第一次非暴力抗爭就上手

072

190. 另類市場

191. 另類交通系統

192. 另類經濟制度

政治性干預

193. 超負荷行政系統

194. 揭發秘密情治人員的身份

195. 自行監禁

196.  對「中立性法律」進行公民不服從

（國家的法律）

197. 不與他人合作的獨自工作

198. 雙重主權與平行政府



第三部分

非暴力行動
的動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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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將更深入探究：到底非暴力政治抗爭

是如何運作的。非暴力抗爭的操作絕非是靜態

的，而是一個流動的、隨時變化、互動的過

程。它的實際運作比傳統戰爭或游擊戰更複

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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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為非暴力行動打好地基

與對手的權力抗衡

非暴力行動是一種不使用暴力而能控制和運

用權力的方法。非暴力團體必須能夠用自己的

權力去對抗對手的權力。它所使用的方法完全

異於那些使用政治暴力的方法。

非暴力抗爭的對手通常是政府。如果不是政

府，對手也常受到國家機器（法院、警察、監

獄、軍力）的支持。非暴力抗爭不會採取對手

所採用的方式來與之對抗。相反的，在戰略

上，非暴力團體用各種方式間接地與運用暴力

的對手相抗衡。非暴力團體主要是透過一種完

全不同的抗爭技術來進行這項任務，這種技術

是專門為抗爭者的優勢來設計。這就產生一個

不對稱的衝突：雙方運用不同手段進行對抗。

非暴力行動被運作來弱化對手的權力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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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在於孤立供應權力資源給對手的制度或團

體，使得他們使用武力的有效性降低，並弱化

他們使用可得資源的意志。因為他們的權力來

源已經被降低或拆除，其結果就是減少或消滅

對手繼續頑抗的能力。

非暴力行動中的風險與變化

就像各種抗爭一樣，非暴力行動也包含著風

險。例如，有失敗的風險，成功是沒有掛保證

的。對於參與者來說，在衝突中也可能不安全

和危險。在各式各樣的抗爭中，人們可能受

傷、經濟受損、被關、甚至被殺。相較於雙方

都使用暴力的抗爭，這些風險在非暴力抗爭中

會被大幅降低。另外也可能有爆發政治暴力的

風險。在壓迫的情境中，即使什麼事都不做都

會引來暴力。

抗爭運動是千變萬化的。沒有兩個案例完全

一樣。在此設定幾個前提，做為分析非暴力行

動之動力學前提：

* 抗爭時所使用的所有方法都是出自非暴

力抗爭法的三個層級：抗議與說服、不

合作、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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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數眾多的群眾參與其中，而大多數參

與者全程是在非暴力紀律下行動。

* 雖然在衝突中自由度快速地減少，社會

上仍存有某些公民自由。

卸下恐懼

非暴力抗爭的先決條件之一，就是卸下或控

制對於獨立行動的恐懼，以及對於可能伴隨而

來的受苦之恐懼。

* 懦弱與非暴力抗爭無法相容。

* 懦夫尋求避免衝突並從危險中逃跑，然

而非暴力抗爭者面對衝突且冒著危險參

與。

* 根據甘地的看法，暴力的人有可能變得

不暴力，但是懦夫不可能（變得不暴

力）。

* 恐懼因個人的弱點而起。

* 公民抗爭者應該對於他們的訴求、原

則、行動方式的公義性和力量有信心。

* 卸下恐懼（或是控制它）與一個人是否

能獲得掌握權力並可以有效行動以產生

改變的信心，兩者之間有密切的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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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抗爭有助於去除在各個階段中產生

的恐懼。

* 在這種抗爭技術中，勇敢並非只是一種

道德勇氣，也是一個實際的條件。

* 決定何種行動可行，應該根據參與者的

勇敢程度而定。

* 最快終結暴虐的方式，就是去展示「對

手無法透過暴虐達成其目標」。

權力變化的社會根源

兩種對立團體之間的權力是可變化的。對立

團體之間在非暴力衝突中的權力變化，比起暴

力衝突的案例，可能來得更極端、發生得更

快，而且產生更多樣的結果。再者，非暴力團

體透過它們的行動和行為，可能導致對手團體

的權力上升或下降。比起雙方使用暴力對抗，

這種情況在非暴力抗爭中更可能發生。

導致雙方權力不斷變化的第一個原因，是雙

方的領導者都依賴他們的支持者（抵抗者團體

或負責鎮壓的官僚和第一線人員）參與、支持

的程度和品質。如果反對運動採用非暴力手

段，官僚與鎮壓人員比較可能（但是沒有掛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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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降低他們的效率，並增加他們對他們的上

級採取不合作的可能性。

導致雙方權力變化的第二個原因，是大眾傾

向同情和支持對手以及其所採行的政策和措

施，或是反過來傾向同情和支持非暴力抗爭

者。如果運動是非暴力的，比較可能出現後者

的情況。

導致雙方權力變化的第三個原因，是國家社

群或國際社群對於雙方的看法和支持。公眾意

見與外部支持有助於強化或弱化任何一方，但

是不能過於依賴此種影響，視之為促成改變的

主要力量。

非暴力抗爭中的領導

我們假設有一領導層的存在，他們瞭解並指

揮行動。然而，將非暴力抗爭的知識廣泛傳播

是非常重要的。愈多人知道並瞭解非暴力技

術，對手就愈難透過監禁或殺害領導人對運動

進行「斬首」。當一個領導人，主要就是做為

發言人、奉獻、組織、並針對問題執行對策。

領導層的形式可以是團體、委員會、個人，或

這些形式的結合。



第一次非暴力抗爭就上手

080

為非暴力抗爭做準備

在所有運動中，不管規模大小，仔細的計畫

與準備是最重要的。以下的準備模式可供參

考。

A. 調查

判定衝突的訴求，列出民怨，提出渴望的改

變，盡可能廣泛宣傳訴求、事實和目標，並創

造「訴求意識」（cause-consciousness）—

對於體察民怨，以及對於即將到來的衝突之正

當化。

B. 評估民怨與情勢

必須及早判定有哪些問題，並評估問題的嚴

重性。導致問題的原因為何？透過什麼方法問

題可以被解決？不藉由公開衝突而達成滿意的

解決，這樣的想法是否實際？如果這是可能

的，那麼不發動衝突是更可取的。

如果事實並非如此，那麼就需要把為什麼要

發動衝突的理由，解釋給所有人都理解。同

時，也必須解釋將不會使用暴力，但是會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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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暴力行動。為了決定即將到來的非暴力抗爭

目標，從不滿團體的角度去緊密關切怨言和議

題是非常重要的。

從甘地的觀點來看，運動不該設定一個非常

空泛的目標去抗爭，例如「世界和平」、「自

由」、「獨立」或「友愛」。公開的運動目標

必須更具體一點。它必須是對手的能力範圍內

可以給予的，也必須是在抗爭者的權能範圍內

可以承接的。極端抽象的訴求無法符合上述兩

個條件。

與其分散力道同時在不同的衝突點上攻擊對

手，更有智慧的做法是集中抵抗的力量，全力

攻擊對手的案例、政策或系統中最弱的那一

點。

C. 協商

非暴力團體必須盡所有可能，並讓人看到已

經盡所有可能，在採取直接行動前試圖與對手

協商解決。這舉動將會大幅提升自己的道德地

位。一旦訴求確定之後，一般來說最好不要更

改。

在協商中繼續準備非暴力行動是有幫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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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實際的。協商並非公開抗爭的替代品。總

是存在一種可能性，就是衝突無法在協商中被

解決。協商的前提要件之一，就是要有決心和

能力去進行抗爭。一如甘地所言：非暴力軍隊

必須隨時妥善準備，為的是讓非暴力戰爭不需

要出現。非暴力運動不只是要求對手提出承

諾，更要要求對手有進一步的具體行動，當作

他們接下來會信守承諾的證據。

在協商前，不應該答應對手所提出，對抵抗

者的活動做出重大限制的要求。例如，某些對

手可能要求停止抗議或抵抗，或者故意招來抵

抗，做為協商的前提。然而，只要對手不對協

商設定這些不合理的前提，非暴力團體應該要

願意協商，以便在公開抗爭之前尋求解決方

案。

D. 使攻擊點更聚焦

運動成功的關鍵在於找出正確的論點、或是

攻擊點。想要一次達成好幾個重大目標，這種

做法並不聰明。有時候學生抗爭者為了代表各

種參與團體，甚至會在校園示威行動中條列八

到十種南轅北轍的訴求，這種做法使得訴求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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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不可能被達成。

對非暴力抗爭領導者而言，更好的做法是將

行動聚焦於對手的案例、政策或系統中最弱的

點。必然有一個關鍵點可以見縫插針、借力使

力。議題必須是非常明確、容易理解，而且被

認為具有正當性。

成功必須仰賴分階段的策略，積小勝以成大

勝。抗爭可能需要具體的階段分期。

集中全力攻擊某個大問題中的一個明顯不義

之面向，會提升抗爭者的能力以達成更大目

標。抗爭者應該要去掌握那個可以把整體串連

起來的連結性議題。鎮壓那些集中攻擊點的非

暴力抗爭者，可能反而會增強他們的動力，一

如本書中所討論的「政治柔術」的主題。

E. 決定抗爭的目標

在非暴力抗爭中，抗爭者若要推進他們的目

標，必須考量對手維持令人生厭的政策渴望與

能力被弱化的程度，以及非暴力抗爭者能夠產

生足夠的意志與權力以實現改變的程度。

在某些特殊情況中，企圖打垮整個壓迫體制

可能是個好點子。那是非常困難去達成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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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一般來說，計畫在一些有限的議題上取得

一連串勝利，會是更聰明的做法。每一場非暴

力抗爭的勝利會弱化對手，並進一步強化非暴

力抗爭者。

把目標設定為一連串的有限勝利，並不是在

目標上自我設限。這是集中力量以增加成功的

機會。在有限的運動中取得成功，將會增加自

信心，並強化採取有效行動以達成更大目標的

能力。

F. 產生「目標意識」

在早期階段，應該透過手冊、傳單、書籍、

報導、論文、廣播、電視、公共集會、歌曲、

口號和其他方式，將事實、議題和非暴力團體

的論點廣為傳播。這些溝通的品質是很重要

的，不應該煽動仇恨和偏執。控制潛在盟友的

敵意也是很重要的。

喚醒「目標意識」可以區分成幾個階段，包

括以下的活動：

* 發展對議題的瞭解。

* 告知群眾計畫中的行動、成功的要件、

從事或避免某些特殊行為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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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當化採取直接行動的策略。

* 提醒抗爭中將會遭遇的困難和犧牲。

* 提升承受苦難的信心，因為這種行動比

起其他行動更可能帶來勝利。

* 相信長期而言，結合公義的目標、非暴

力技術的使用、有智慧的策略、熟練有

紀律的行為，將確保勝利的到來。

G. 非暴力行動的數量與品質

必須持續仔細地考慮衝突中的參與者數量，

以及他們的參與品質之間的關係。參與者數量

與行動品質之間的最佳平衡，在各種情況中都

不同。這種行動技術很大程度仰賴有效地撤回

同意、合作與順從，因此參與者數量的多寡對

於所產生的效果無疑是重要的。這種技術的真

正力量也來自某些質的因素，例如：無所畏

懼、紀律和即使面臨鎮壓也願意撐下去的意

志。另外，選擇戰略、戰術和行動方法的智慧

也是非常重要。

一般來說，品質的重要性更甚於數量。降低

標準以獲取更大的參與數量，會產生反效果，

並且弱化和縮小運動。高品質的非暴力行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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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數量與品質上強大之運動的重要條件。

H. 組織運動

有時候一個（或好幾個）既存的組織可能從

事非暴力抗爭。在其他狀況下，也許需要一個

新的組織。這個組織必須有效率、誠實、能夠

在自願性的紀律下運作，並且能夠有效地內部

溝通。它必須事先計畫如何與其支持者溝通，

以免對手破壞正常的溝通管道。

組織工作必須聚焦在：

* 對於大眾：將事實與不滿公諸於世、促

進輿論同情、散播訊息。

* 對於志工：招募、訓練、吸收成為參與

者、培養忠誠。

* 對於領導層：為領導層被逮捕預備後備

人選、為往後領導層的甄選設定程序、

提供資訊給領導人。

* 對於運動整體：支持士氣與紀律、預備

參與者能在嚴酷鎮壓而失去領導人之時

還能夠繼續行動、維持溝通。

非暴力抗爭的公開性與秘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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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欺騙、地下陰謀會對採用非暴力行動

的運動造成很嚴重的問題。如果是處於一個政

治獨裁政權之下，保密有時是必要的。在其他

狀況下，保密很明顯是一種嚴重的危險。保密

是出自恐懼，而保密又造成恐懼。如果非暴力

抗爭要有效率地運作，保密的手段必須被棄絕

使用或是被控制。

以下的討論假設抗爭是發生在一個允許相當

程度的公民自由之政治系統下。如果事態並非

如此，就必須非常謹慎地判斷哪些知識和行動

需要被保密，而哪些則必須完全公開。

非暴力抗爭立基於勇氣與紀律。公開性（也

就是在宣言中表現誠實，對於對手與公眾坦率

無欺地說明目的與計畫）是無所畏懼與非暴力

紀律的要求之下的必然結論。只有在保持公開

的狀況之下，才能從被逮捕、目的曝光、組織

解體、被監禁的恐懼中解放出來。群眾運動需

要保持公開。非暴力紀律最好是以光明正大的

方式達成，而非偷偷摸摸地進行。另一方面，

保密會造成運動縮小，並可能導致訴諸暴力。

在為了自由而戰的抗爭中，言行舉止必須像

是自由人。說到一個人毫無秘密地公開行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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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來的心理解放，Jawaharlal Nehru（獨立後成

為總理）在印度人為了獨立而戰的基礎上曾寫

道：

最重要的是，我們擁有無所畏懼的自由，

並且以這種自由為傲。那些舊有的壓抑感與

挫折感已經一掃而空。再也毋須低聲議論、

不用委婉繞彎地使用合法的話術以避免觸怒

當局。我們說出我們的感受，並且在屋頂上

大聲地喊出來。我們在乎後果嗎？坐牢？我

們求之不得，因為坐牢有助於推進我們的目

標。圍繞在我們身邊、跟蹤我們的無數間諜

與秘探，他們將成為可憐蟲，因為他們找不

到任何秘密。我們把所有的牌都攤在檯面上

了。

公開性對於對手所產生的效果

公開性有助於（但是不保證）對手能正確地

瞭解非暴力團體的動機、目標、目的和計畫。

應該不斷地尋求與對手直接聯繫，這可做為一

種避免或糾正誤解的方式。誤解可能會嚴重影

響衝突的進程。舉例而言，將示威行動事先告

知當局，此舉不但有助於降低措手不及的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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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虐，也可能被詮釋為「光明正大的戰鬥」或

是「騎士精神」。

將平常保密的事物揭露，可能被對手以完全

相反的方式解讀：對手可能認為更重要的東西

被隱藏起來了，或是他們可能更尊敬非暴力團

體的真誠。對手可能視自我坦承計畫為軟弱和

笨拙的一種象徵，或者相反的，象徵一個異常

有力的運動，它足以無須保密而獲致成功。

非暴力策略的基本元素

戰爭的戰略與戰術之相關原理原則，已經被

很仔細地發展與研究過了。然而，在非暴力行

動的領域，還沒有可相提並論的發展。

搞清楚與「戰略」相關的詞彙是很重要的。

「大戰略」是最廣泛的概念，用於協調與調度

所有非暴力團體的資源，以達成衝突的目標。

千萬不要把「大戰略」與「戰略」的分析搞

混了。「戰略」是一個更狹窄一點的詞彙。它

是一個衝突行動的計畫，包括何時發動攻擊，

以及如何透過各種行動去推進大戰略的目標。

戰略包含於大戰略之中運作。「戰術」指的是

那些包含在某些戰略計畫中更小範圍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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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計畫，就像本書第二部分所列出的198種方

法。

A. 戰略與戰術的重要性

戰略在非暴力行動中的重要性，至少等同於

在軍事行動中的重要性。選擇行動的進程然後

謹慎聰明地執行之，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光光

討論「某種行動是道德的而且是行該行之事」

是相當不恰當的。可能有好幾種行動進程都是

道德上「正確」的。一個「正確」之事，可能

還牽涉到如何維持或創造對於「邪惡」的極大

化反對。果真如此，那麼問題就變成如何去

做，以達成人們的道德責任並極大化他們行動

的效果。這些行動必須被謹慎地選擇，並且在

正確的時機執行。

戰略愈好，你就愈容易佔上風，並且花費較

小代價。如同戰爭一般，戰略與戰術被運用於

非暴力行動中，所以勇氣、犧牲、非暴力抗爭

者的數量可能會造成最大的影響。

如果個別的抗議、不合作、干預行動互相結

合成為一個整體中的部分，將會是最有效的，

每一個個別的行動都會對成功有貢獻。不滿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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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對於抗爭戰略的接納也是很重要的，以免造

成分裂。

B. 非暴力戰略與戰術 
的一些關鍵要素

有一些相當清楚的普遍戰略原則，在特定的

抗爭中以非常具體的形式呈現。4

(1) 對抗對手權力的間接途徑。Liddell Hart

主張：即使在軍事衝突中，「避其鋒芒、攻其

不備」的行動計畫通常能帶來有效的成果。

Liddell Hart也寫道：藉由「癱瘓反擊的力

量」以抵銷對抗，並促使敵人犯錯，是很重要

的。

為了對抗使用武力的對手，必須總是以非暴

力手段間接地與之抗衡。如此一來，他們的鎮

壓就可以被反彈至他們自身，進而削弱他們的

權力位置。最後，對手的權力來源在沒有發生

武力衝突的情況下，被減弱或拆除。

(2) 心理要素。心理要素在對手陣營和抗爭

4 針對這裡所呈現的戰略分析，更完整的討論請見
Gene Sharp, Waging Nonviolent Strug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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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中運作著。「攻其不備」在戰爭中的效果

就是讓對手無法有效的反應。在非暴力抗爭

中，對手無力反擊是因為非暴力抗爭者堅決採

用非暴力手段，而非抗爭者的秘密行動。有時

候，非暴力行動中的「攻其不備」反而可能弱

化行動的有效性。公開宣布使用非暴力方法的

意圖，可能降低部隊裡的緊張情緒、減少嚴酷

鎮壓的產生、並且提升誘使（對對手產生）反

感的機會。

抗爭者之間的士氣也是很重要。人們必須瞭

解，對手的武力並無法使他們能控制局面或帶

來勝利。抗爭者對於非暴力行動的信心是最根

本的，搭配著熟練的技能、堅忍和熱誠。

(3) 地理與物質要素。為求達成非暴力行動
中改變機制的條件，實際地去佔據特定的地

點，只具有次要的重要性。佔據或掌控特定地

點並不具有絕對重要性，因為非暴力行動技術

的運作主要取決於人們的意志和行動。如果特

定地點具有高度的象徵價值，那麼它們可能有

其重要性。在這種情況下，非暴力封鎖、非暴

力突襲、非暴力佔領是可行的方法。需要謹慎

地選擇將要進行關鍵性的抵抗行動的地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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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也會有必要去安排一些地點提供支援服

務，例如醫療所、營地、廚房⋯等等。

(4) 時機。戰術的執行時機在非暴力行動中
非常地重要。時機可能有各種類型，例如，必

須去判斷何時人們已經準備好要採取直接行

動，何時號召抵抗只會產生微弱的回應或被忽

略。必須從整個情勢來考量時機。有時候，可

能計畫在重要的日子或場合行動。在某些案例

中，對手正試圖加強對整個社會的控制，那就

必須在關鍵的時機發動抵抗。

(5) 數量與力量。如前所述，抵抗者的數量
在非暴力行動中可能非常重要，但是「數量多

寡」本身並沒有決定性影響力。參與者的素質

是同樣重要的。數量眾多、且有紀律又堅忍的

抗爭者，可能會成為無法抵擋的力量。

(6) 議題與力量的集中。有智慧的戰略與戰
術需要仔細選擇攻擊點。只有好好考慮抗爭的

政治、心理、社會和經濟因素，才能做到這

點。

在非暴力行動中，真實的力量是無可取代

的。在關鍵的時機點，非暴力抗爭者不可能具

有過強的力量。如同本章已經討論過的，非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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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行動必須集中於某些關鍵點才會有效。這些

關鍵點的選擇，必須考量抗爭者自身的強處、

弱點和資源，對手的目標、立場、強處與弱

點，以及成功或失敗會帶來的可能後果。

Liddell Hart寫道：「調整你的目標去配合你

所具有的手段、方法。」必須在不失信心的情

況下保持現實感。當你贏不了的時候，要避免

徒勞無功反而耗盡信心或是其他能力。在某些

情勢之下，可能再怎麼弱也得起身行動。如果

是這樣的話，具體且現實地評估情勢仍然是必

要的。戰略與戰術的發展必須立基於評估如何

將強處發揮到極限、如何避免自身的弱點或是

矯正之。

非暴力抗爭必須集中火力在那些政治、社會

或經濟的關鍵點，這些關鍵點象徵那些「被反

對的邪惡」。這些關鍵點是對手最無法抵禦

的，同時也是最能激起非暴力抗爭者與一般大

眾之間最強的戰力。一旦選定集中攻擊的點，

抗爭者不能讓自己被分心引入較無力的行動或

是無解的議題。

(7)  主動性。取得或維持主動性是很重要
的。儘管對手步步進逼，非暴力團體應該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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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選擇時間、議題、行動方向並試圖保持主動

性，而非讓對手掌握主動。非暴力領導層必須

有能力掌控情勢，並且展示他們能夠掌控情

勢。在那之後，一旦地點、個別戰術或運動的

議題已經決定，它們就不應該被輕易更改。抗

爭者不應該允許對手對於他們的任何行動進程

發號施令。

C. 選擇戰略與戰術

領導人事先計畫的大戰略、戰略、戰術和方

法，經常決定了整個運動進程的大方向和行

動。戰略性計畫是一個有效抗爭的最重要條件

之一。缺乏一個清楚的戰略會導致令人沮喪的

結果：首先對於要做些什麼，產生廣泛的不確

定性；然後開始士氣低落；最後導致非暴力運

動的分崩離析。

相反地，謹慎的戰略計畫會引導運動的正向

發展。一個好的戰略計畫會將抗爭的目標瞄準

在透過有效地動員非暴力團體的力量，來對抗

對手和他們的系統，並達成抗爭者的目的。採

用一些方法去削弱對手的權力來源也是必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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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計劃草擬如何開始抗爭、決定要用甚麼

方法和壓力以達成目標、指引行動去達成可能

的中期目標而使抗爭增強能量。計畫必須能夠

顯示非暴力團體如何動員力量以達成團體的目

標。戰略計劃也應該指導抗爭，如何在遭遇鎮

壓時能夠繼續擴張與前進，能夠動員並以有效

的方式運用資源。野心過大或過度謹小慎微的

計畫都應該避免。戰略計劃也應該提出所預想

的抗爭成功路徑，以及衝突將如何收尾。有智

慧的戰略規劃，將會有助於為了執行戰略而產

生的戰術與個別方法之間的有效互動，並增加

勝利的機會。若是缺乏清楚的戰略眼光，抗爭

方法的轉換將會變成漫無目的，或是無效。

選擇戰略與戰術時，需要考慮以下密切相關

的因素：

* 非暴力團體的目標。

* 對手的目標。

* 非暴力團體的素質、強項、弱點。

* 對手的強項與弱點。

* 預計抗爭時間的長短，以及維持抗爭所

需要的條件。

* 與運動相關的外在條件。



第九章　為非暴力行動打好地基

097

* 大局裡的其他因素。

必須要很小心注意以上要素。

對於情勢的考量，還必須包括：注意抗爭所

處的大的社會和政治脈絡；將要採取行動所在

地的地理細節與氣候；參與民眾的文化、傳統

和社會結構；互相對抗的團體之本質與目標；

還有相關議題。

一般不滿團體和預期將會加入非暴力抗爭的

參與者的本質為何？已經確定的抗爭者人數與

預期將會參加的人數是多少？抗爭者現在擁有

多少支持、將會從一般大眾中獲得多少支持？

抗爭者對於非暴力行動了解多少？抗爭者有多

少運用非暴力行動的經驗以及他們運用這種抗

爭有多熟練？抗爭者與領導人的素質如何？

對手是誰？對手掌控的資源有哪些，例如：

經濟資源、行政機關、鎮壓機構？對手的目標

為何？對手準備採取多殘酷的手段？對手有哪

些朋友和支持者？對手依賴非暴力團體成員的

程度為何？

考慮抗爭者行動的意願、他們抵擋對手鎮壓

的能力、他們的紀律好壞、他們克服恐懼和避

免使用暴力的能力，都是很重要的。他們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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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爭的堅定程度也是很重要的。

另外，選擇抵抗方法的時候，必須考慮可能

遭遇哪些方式的鎮壓或反擊。一般民眾、抗爭

者、領導人準備承受多大的鎮壓呢？

好的戰略若缺乏完善的戰術去執行行動，也

是無能為力的。然而，有再怎麼好的技巧去選

擇與執行戰術，也無法彌補一個爛的整體戰

略。選擇什麼戰術去執行戰略，必須考慮到不

同的戰線、團體、階段與方法。

在抗爭的某些階段中，預想的行動進程必須

包含多個目標（但是仍必須是有限而且可能達

成的目標）。運動計畫若提供多個目標的話，

至少可能達成其中一個。然而，如果只選擇一

個目標的話，對手通常能阻止你達成那唯一的

目標。

非暴力抗爭方法的轉換也可能被用於，把責

任與危險從某個團體轉移到另一個團體，也許

是物資心力尚有餘裕的團體，或是更有紀律的

團體。方法的轉換也可能用於改變或增加置於

對手之上的壓力，或是彌補非暴力團體的弱

點。戰術與方法的轉換也可能增加運動的多樣

性與利益（經常還有新聞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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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與執行戰略與戰術，必須對於發展中的

衝突情勢保持高度敏感。如果一個既定的行動

成功了，那下一步該怎麼做？如果行動失敗

了，那接下來怎麼辦？如果行動取得了部分成

功，那下一步何去何從？回應尚未發生（或無

法預見的）事件的能力是急需被培養的。特別

重要的是去維持非暴力抗爭者與潛在支持者的

士氣與承諾，以及他們在衝突中的回應和行

為。 如果行動不成功，計畫就必須被調整，

也許暫時撤退，以準備接下來更頑強的抵抗。

「力量」在非暴力行動的運動中是無可替

代，也不能抄捷徑的。如果不具備面對刑罰與

犧牲的必要力量與能力，那就必須認清事實，

並聰明地回應。千萬不要等到已經太遲了才

做。必須去了解如何有序地撤退到一個進可攻

退可守的位置，並且找到解決弱點的方法。

另一方面，如果對手曝露出嚴重的弱點，或

是非暴力抗爭者比預期中還要強大，那麼加速

行動與執行戰略就是聰明的選擇。

D. 選擇武器

為了達成最佳結果和有效地執行戰略，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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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審慎並且有智慧地選擇非暴力武器（特定

的方法）。目前已知的方法列於本書的第二部

分。還有其他未列出的方法。抵制、罷工、公

民不服從、平行政府，都是已知方法中的幾個

例子。

必須要牢記各個層級的方法的特性。

* 抗議與說服：這些方法主要是象徵性效

果，並且讓人意識到異議的存在。

* 不合作：這些方法用於有紀律的眾人或

團體，他們能夠使得體系的正常運作與

效率出現困難。在極端案例中，這些方

法可能威脅體系的存續。

* 干預：這種方法具備前兩種的特性，但

是對體制構成更直接的威脅。如果具備

勇氣與紀律的話，這些方法足夠以較少

的人數產生更大的效果。

選擇某個方法所需考慮的因素包括：情勢、

衝突的議題、抵抗團體與對手的性質、抵抗的

戰略、預期的鎮壓、抗爭的預期發展。

雖然這些都很重要，重中之重仍是抵抗的戰

略，包括要使用哪種施壓方式。

抗爭者可以自問以下這些問題：你所考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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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是否有助於執行你所選擇的大戰略和戰

略呢？這些方法會產生哪些效果，它們如何與

抗爭戰略互相配搭呢？這些方法是否對對手產

生壓力，而這些壓力被認為是抗爭成功的必要

條件呢？我們所企求的有助於改變的壓力可能

包括：經濟損失、政治地位弱化、或是心理衝

擊。這些方法有助於執行那些非暴力團體所企

求的改變機制嗎（例如達成妥協而願意和解，

或是壓迫對手）？

如果採用的方法無法直接執行戰略並產生預

期中所需的壓力，它們至少是有助於其他可以

產生壓力的方法的施行嗎？這類的方法有可能

提升抵抗的士氣或打擊對手的士氣。

在選擇方法的時候，還有許多因素需要被考

慮進去，但是這些方法都需要與抗爭戰略一同

被考慮。

在考慮這些方法的時候，抗爭者必須牢記一

件事：讓人們不去做那些被命令的事情，會比

要求他們去做一些危險、被禁止的事情更容

易。不合作運動需要很多時間，以及許多人的

參與才能達成它的功效。同樣的，諸多非暴力

干預的方法只能被運用於有限度的時間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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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需要有技巧的、可靠的、有紀律且有決心

的參與者。它們通常需要相當多的準備才能與

其他非暴力方法結合，成功地被使用。

在長期的抗爭中，行動的階段分期是非常重

要的。方法的選擇與順序可能是階段分期中最

重要的因素。必須小心衡量何時要展開下一個

階段，且要避免停滯不動的狀態。

從某個層次的行動轉移到另一個層次，例如

從象徵性抗議進入到不合作，然後從不合作進

入到干預，一般來說，受到鎮壓的強度會持續

增加，而這是有危險性的。相反的，選擇不合

作而非干預的話，有時候可能會產生相對較不

具爆炸性也比較不危險的衝突情境，相對來

講，鎮壓也會比較輕微。

評估各種方法會對運動發展造成的效果是非

常重要的。可能的效果包括：態度與權力關係

的改變、任何一方支持度的轉移，以及接下來

使用強度更強的非暴力方法之可能性。

最後通牒

如果與對手之間的協商沒有出現令人滿意結

果的跡象，抗爭的基本戰略與初期戰略就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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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制定好，各種組織的準備也應該被完成。在

某些非暴力抗爭中（特別是甘地的案例），下

一個步驟就是給對手發出最後通牒。然而，在

多數的案例中，也許沒有最後通牒，可能是因

為不知道最後通牒這個觀念，或是因為抗爭者

希望出其不意，或者因為衝突已經自發性爆發

了，或是因為其他原因。

在最後通牒中，抗爭者的訴求被清楚陳述。

如果對手在給定的天數或小時內同意這些訴求

（或大部分訴求），那麼抗爭者願意取消攻擊

計畫。雙方若是無法達成合意的改變，其後果

已經明示：一場非暴力抗爭將會被發動。發佈

最後通牒意在影響對手、影響大眾，並建立不

滿團體的士氣與行動的意願。最後通牒也可能

以一種為對手保留顏面的方式而寫成。

協商（特別是為了尋求公開對抗以外的解決

方案，所進行的長期、真誠的協商）可能有助

於將對手置於關心者眼中錯誤的一方，並且為

非暴力團體帶來輿論同情。有時候，最後通牒

可能以公開宣言的方式呈現，公告如果訴求沒

有在給定的期限被接受，那麼將會發生甚麼

事。最後通牒可能也企圖展示非暴力團體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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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盡一切努力尋求和平解決，並且給予非暴力

團體戴上防衛性的光環，即使它可能已經準備

要進行戰鬥性的非暴力抗爭。

非暴力抗爭者並沒有天真到以為區區一個最

後通牒就可以換得對手的投降。對手可能將這

種溝通視為一種對於他們權威的不正當挑戰，

或是看成下屬的不適當行為。對手可能因此被

激怒，他們可能取消進行中的協商。他們可能

完全無視這種協商，或是他們可能說這個應該

由下級官員處理。或者，對手可能冷靜地收下

這個最後通牒。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就是該行動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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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挑戰帶來鎮壓

雷聲響起

行動之時也就是自立自強之時。抗爭者必須

自我組織、行動並動員其他人。非暴力行動傾

向動員下屬人員的權力，並使他們能夠掌握自

己的生命。非暴力行動幫助他們建立自信並增

強力量。「自立自強」可能是最適合抗爭者的

口號。非暴力行動意味著拋棄順服與消極心

態，每個運動中的初始戰略與行動方法可能會

相當不同。

當非暴力行動被發起之時，相關團體之間的

基本衝突（常常是潛在性的）會開始表面化

並且被觸發。如同一位非裔美籍人權運動者

James Farmer所言：透過確保「創造性的衝突

與張力」，非暴力行動有可能創造一些改變去

解決根本性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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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暴力抗爭的倡導者會贊同F r e d e r i c k 

Douglass （一個雄辯滔滔的非裔美籍奴隸制度

反對者）所說的：那些宣稱喜愛自由卻反對挑

戰的人，是想要不勞而獲的人。他們想要雨，

卻不要閃電打雷。他們想要海洋，卻不要波濤

洶湧的海浪。抗爭可能是以一種道德形式呈

現；或者，它也可能同時是道德的與身體的抗

爭。 無論如何，它必須是抗爭。沒有提出要

求的話，權力者不會有任何退讓。

非暴力行動的倡議者主張：只有有效的非暴

力抗爭可以在激烈的衝突中，帶來一個令人滿

意的解決方案，並且同時免於消極與暴力。

抗爭會為不滿團體帶來改變。有些改變是心

理層面的：破除順服、無盼望、惰性、無能為

力、消極⋯等態度，並提升自尊、自信、意識

到自己所擁有的力量。

其他改變則是更政治性的：學習如何共同行

動以達成目標。

同意、合作、順服的撤回將會挑戰整個體

系，因為對手的權力來源受到影響。撤回的行

動能夠造成多嚴重的後果，取決於行動方式的

品質、行動者的數量、以及行動者面臨鎮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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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能夠堅持多久。社會與政治環境也是很重

要的，包括：整個體系能夠承受不服從的程

度、對於體制的態度、抗爭擴散的前景。

抗爭的最終結果將會取決於「抗爭的嚴重

性」和「社會政治環境有利於哪一方的程度」

兩者之間的平衡。對手的動作當然是重要的，

但是其本身並不具決定性。以鎮壓做為例子：

一個有效的鎮壓，必須能產生出順服；但是，

有時候鎮壓就是無法產生順服。鎮壓甚至可能

導致更多抵抗，以下將會討論之。

一開始的兩極化以及隨後的權力轉移

發動非暴力行動將會使衝突變得更尖銳。非

暴力行動可能使得互相對抗的團體之輪廓更清

楚地顯現出來，並刺激之前尚未表態的民眾必

須選邊站。一開始就傾向對手的人們或團體，

將會更靠近對手的立場並支持之；而一開始就

比較傾向非暴力團體的人也將會更進一步靠

近。這樣的不穩定性與不確定性似乎都會出現

在各種形式的公開衝突一開始的階段。

初始的兩極分化可能歷時很短，也可能很

久。非暴力抗爭者在這段期間必須非常注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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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行為舉動，因為這將會影響哪一方獲得支

持。一開始，不滿團體的處境可能會比之前惡

化，因為現在除了不滿之外還得面對鎮壓。然

而，一場有紀律的抗爭終將可能誘發對手陣營

的分裂、對手失去支持、對於非暴力團體的支

持增加。

成功的非暴力運動會在非暴力戰士之間產生

堅強的團結感、逐漸增加對於不滿的正當性的

更廣泛支持、以及對於對手的支持的瓦解。只

要運動持續是非暴力的，這樣的轉移就會開始

運作。非暴力抗爭者必須不斷嘗試去增強己方

的力量（數量上的和其他方面），不只是從他

們的一般支持者和第三方中，更要從對手陣營

中下手。

在運動中，互相對抗的雙方，其各自的力量

（從絕對意義與相對意義來看）都是不斷在變

化的。這些變化有時候是很劇烈的，而且發生

得很快。

因此，非暴力行動者的行為舉動可能不只影

響己方的力量，同時也影響對手的力量，還有

第三方是否支持互相對抗的任何一邊。

這種高度動態且可變的情勢意味著：非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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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爭中的個別舉動，都可能對於雙方的權力產

生極廣泛且顯著的後座力。因此，每一場個別

的行動（即使是很有限度的行動）都必須根據

其對於整個衝突所會產生的影響，來好好選擇

和評估。那種短暫的「成功」，但卻弱化整個

抵抗運動或是強化對手，是最有問題的。另一

方面，行動者的相對力量在初始兩極分化後得

到強化，對於往後的抗爭途徑以及最後的結果

會有決定性影響。

對手最初的問題

對手最初會遇到的問題來自於：非暴力行動

破壞了現狀，而他們必須回應這種挑戰。破壞

現狀的方式、程度、嚴重性在每個案例中都不

同。對手的容忍度和反擊（心理上的或是實際

的對策）可能會有很大的差別，也可能在衝突

中變化。對手對於異議的容忍程度，受到該社

會是民主或非民主的影響。非暴力行動也傾向

製造或加深對手陣營是否採用反制對策的矛

盾。

非暴力抗爭者需要避免和糾正對於己身意圖

與行動的錯誤認知。這些錯誤認知可能會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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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關者造成有害的回應。

有時候，對手與其官員遭遇到非暴力行動會

感到困惑。這會發生在他們被事件所驚訝，或

是不熟悉非暴力行動的時候。這樣的困惑不必

然有利於非暴力團體與其目標。對手的困惑會

發生於當抵抗行動破壞了己身對於世界的認知

（立基於某種官方意識型態或路線，例如：認

為國家權力和暴力是最有力的政治力量的這種

觀點）。困惑還有其他來源，包括過度樂觀和

太過自我感覺良好。

非暴力抗爭的有效性並不是建立在令對手驚

訝，或是使用新奇的非暴力手段。非暴力抗爭

的有效性有賴於其本質：抵抗戰略的選擇、行

動者的技巧、和行動者的勇氣和紀律。

經常可見的是，對手可能對非暴力挑戰產生

很情緒性的回應：將它視為一種公開侮辱、輕

蔑、攻擊性的行為、拒絕承認對手的權威和地

位。對手可能會將挑戰的這些層面，看得比確

切的議題還重要。在對手願意去協商之前，可

能試圖去獲得對於他們的權威和地位的口頭承

認，或是取消非暴力運動，或者兩者並行。

在其他的案例中，對手可能較少關心對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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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尊嚴或權威的挑戰，而是更加關心確切而

立即的議題。對手若是承認非暴力行動的權

力，有時候願意有限度的讓步以求結束所遭遇

的挑戰。有些時候，對手只有在很長一段時間

的抗爭後（也就是說，在他們瞭解到運動的真

正力量之後），才會做出大的讓步。或者，對

手可能只願意做出相對小的讓步，而如此經常

無法滿足一個有決心的運動。

如果對手忠於他們的使命和責任，那麼他們

會真心認為：讓步、妥協或投降是絕不可考慮

的。比較嚴重的是，對手擔心一旦在某些個別

議題上讓步，他們可能必須在所有事情上都退

讓。這將會使得（抗爭者）目標更難達成。

對手可能使用心理影響而非鎮壓，來誘使非

暴力抗爭者再次順服，或是從抗爭中撤出。他

們可能會釋放類似的消息，像是「你們非但贏

不了，而且已經在失去力量了」；也可能散佈

有關運動的意圖和領導層的謠言。他們可能試

圖分裂支持運動的團體，或是讓運動領導人之

間互相攻擊。或者，對手主要會採取的一種更

直接的反擊，就是去正當化既存的政策，同時

凸顯非暴力團體的訴求並沒有正當性。這種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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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可能意圖減少非暴力團體可以動員和取得的

支持。

當對手不願意或無法同意行動者的訴求，非

暴力抗爭很可能就會遭遇鎮壓。

鎮壓是對挑戰的嚴重性的一種承認。

有時候鎮壓的強度與非暴力挑戰的嚴重性成

正比，但是這絕非一個標準的模式。

在某些情況中，對手大概只需要象徵性地終

結挑戰。但是在非暴力行動已經成長且廣佈的

情況中，對手必須去終結反抗的壓力就會非常

大，尤其是在那種無法承受大量異議的體系之

下。當對手是國家或是得到國家支持的時候，

懲罰可能就包括動用警力、監獄系統、軍事力

量。這種回應就是鎮壓。

鎮壓

知道自己在幹嘛的非暴力抗爭者，對於對手

所施加的鎮壓不會感到驚訝。自由不是白白得

到的，必須付出代價。一旦對手決定鎮壓，問

題就變成是：

* 他們會採用什麼樣的鎮壓方式？

* 這樣的鎮壓有助對手達成他們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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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

* 非暴力團體與其他人將會如何回應鎮

壓？

對手可能使用官方正式的懲罰手段，有些懲

罰則是非法定、非正式的。有時候是威脅，其

他時候則是直接針對抗爭者的懲罰。有些懲罰

動用到警察或軍事行動。其他對於挑戰的反擊

則可能是非直接的控制和操作手法，有時候甚

至出現對立式的非暴力懲罰。

非暴力抗爭者可以預期的懲罰會以諸多形式

出現，並具備不同程度的壓力。以下以八個標

題討論之。

A. 控制通訊與資訊

可能會監控各種形式的公開訊息、打壓特定

報紙、書、傳單、電台和電視台、或其他類似

的管道。再者，對手可能會散佈假消息並切斷

非暴力團體成員或單位之間的私人通訊（像是

截斷信件、電子通訊、電報、電話錄音、將活

動錄影與討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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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心理壓力

對手最可能施加的心理壓力包括：口頭辱

罵、放逐、暗中鼓勵叛離或變更計畫。其他方

式包括：各種籠統的威脅、殺雞儆猴、報復抗

爭者的家人朋友或是其他無辜的人、以及嚴重

的心理壓力。

C. 沒收充公

沒收充公可能以扣押財產、資金、文件、記

錄、信件、辦公室和設備的方式出現。

D. 經濟懲罰

這些包括法院或官員所施加的懲罰，以及公

眾式的經濟抵制。可能直接或間接地剝奪非暴

力抗爭者的生計，特別是解雇、列入黑名單、

斷水斷電斷網路⋯等等。

E. 禁令

政府可能下令禁止特定的行為或活動，也可

能宣布某些組織為非法的，禁止公開聚會或集

會、宵禁、發佈法院禁令⋯等等類似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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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逮捕與監禁

這些很常被用來懲罰對於國家法律與規定的

不順服。它們包括逮捕與非暴力行動相關的嚴

重和輕微的指控、逮捕或法律騷擾不相關和想

像的指控、逮捕協商者、代表者與領導人、各

種監禁的刑期。

G. 特殊限制

這些方法包括不尋常或更嚴重形式的拘留、

以及對於一般性公共自由權的限制。這些方法

包括新的處理反抗與各種不合作的法律或規

定、取消人身保護命令和其他權利、發佈戒嚴

和緊急狀態、以及動員特殊部隊。可能以比單

純抵抗行動更嚴重的罪名（例如陰謀造反與煽

動的罪名）起訴。非暴力抗爭者可能被徵召入

伍，他們在軍隊中將會因為違反紀律而進入軍

事法庭。大量驅逐抵抗群體可能發生，個人可

能被迫流亡、不經審判的拘留、以及被送入集

中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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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直接的人身暴力

暴力鎮壓可能以很多種形式、不同程度呈

現。對手採取鎮壓的形式與嚴重度，會隨著他

們對於衝突情境的認知以及牽涉的議題而改

變。理解非暴力行動的本質和鎮壓的預期結

果，對於重建「秩序」與疏遠必要的合作與他

人的支持，也是很重要的。鎮壓可能是很有計

畫性的，或者臨時起意。當非暴力抗爭運動轉

強或是初期鎮壓沒有達成順服的結果，鎮壓將

會增大強度。對手也可能在鎮壓中使用其他反

制對策。

讓鎮壓無效化

面對直接的人身暴力，抗爭者得勝的關鍵在

於拒絕順服與維持紀律。

一般來說，鎮壓比較適於處理暴力反對，而

比較不適合處理非暴力行動。在鎮壓一場強大

的非暴力抗爭運動的時候，抗爭者不畏懼懲

罰，懲罰可能就會失去產生順服的力量。民不

畏監禁，則監禁失去效果。抗爭者可能因此公

開的違背法律、自尋監禁，而且可能要求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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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量放馬過來。有時候反抗的人數可能多到無

法有效地執行鎮壓。其結果就是使鎮壓無能為

力。

堅持

面對鎮壓，非暴力抵抗者只有一種可接受的

反應：去克服他們必須堅持他們的行動，並且

拒絕順服或撤退。如果有任何跡象顯示鎮壓弱

化了運動，將會給對手一個訊息：如果加足鎮

壓，就可能產生順服。

無所畏懼，或是刻意地控制恐懼，在這個階

段的鬥爭中特別重要。堅定不移會讓群眾不合

作產生強制性的效果。堅持也可能有助於反抗

的非暴力抗爭者去贏得同情。非暴力抗議的領

導層在面對鎮壓和未來懲罰的威脅之時，特別

重要的是要表現出（或被看成是）勇敢不屈的

樣子。有時候，某些行動方法在本質上就讓對

手很難用鎮壓去處理，比較不會把抗爭者推向

抵擋嚴酷的暴虐之試煉。舉例而言，讓每個人

留在家中比走向機關槍好得多。

然而，毋須為了應付鎮壓而去改變戰術與方

法，以致調整基本的非暴力反制對策，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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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勇敢、堅忍不拔、和平抗爭。

面對鎮壓

勇敢堅忍地面對鎮壓，意味著：非暴力抗爭

者必須不畏縮地準備去忍受對手的懲罰。

不是所有的受苦都是一樣的，也不是所有的

受苦都有相同效果。勇敢的抗爭者受苦的結

果，可能與順服之人的受苦完全不同。最初非

暴力行動的計畫，必須考慮志願者願意去承受

犧牲的程度，志願者能夠多堅定地去反抗對手

的壓迫。

這種堅忍不拔會有很多效果。其中兩個是：

* 即使面對鎮壓也不願順服的眾多反抗

者，其所帶來量化與質化的效果，將會

顯著地限制對手控制情勢和維持他們政

策的能力。

* 即使面對鎮壓也堅持非暴力行動，可能

對於對手、對手的支持者、第三方和其

他人，產生心理或質化的效果。

在某些非暴力抗爭的案例中，鎮壓會相對輕

微或溫和。在其他案例中，可能會很殘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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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暴虐

暴虐可能會產生，因為（1）這個體制習慣

於使用恐怖手段；（2）一個非暴虐的體制認

為只有猛烈的行動可以摧毀抗爭者；或者（3）

地方官員或某些軍中或警察人員在沒有得到命

令的情形下，或是一般大眾主動地，採用血腥

鎮壓。

A. 官方與非官方暴虐

必須牢記對非暴力抗爭者的拷打、殺戮、大

屠殺是一定會發生的，並且根據非暴力技術的

有效性的條件去決定如何回應這些鎮壓。

一般來說，體制與系統愈獨裁，對待非暴力

抗爭者就愈可能極端暴虐。然而，當所有依賴

暴力的體制被非暴力地挑戰，就可能訴諸暴

力。

B. 堅定不移

有知識的抗爭者處於危機情勢中，對於非暴

力團體的鎮壓不會感到驚訝。在回應鎮壓上，

不論是停止反抗或是訴諸暴力，都會有嚴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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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面後果。為了有效，抗爭者必須撐過暴虐和

受苦、維持無所畏懼、非暴力紀律和堅定不

移。長時間且大量的受苦可能是必要的，以向

對手展示：暴虐是無法擊潰運動的。

代價可能嚴峻，但是為了達成根本的變化，

有時是必要的。然而，無論根據哪種準則，非

暴力抗爭的領導者要求抗爭者去承受超過他們

所能承受的犧牲或法庭暴力，是很不智的。如

果一個不智的行動進程已經開始了，應該要走

出教條主義和頑固。然而，當堅強的立場或更

大膽的行動是必須的，那就不應該撤退。

在很少數的情況中，由一個小團體所妥善計

畫的大膽而冒險之行動，可能用來激起對手採

用強烈的鎮壓。透過展示面對極端危險時的主

動性、勇氣和堅忍不拔，可能有助於弱化對

手、增進抗爭者的士氣、降低對鎮壓的恐懼。

然而，這樣的行動必須非常謹慎，一般而言不

建議這樣做。

操作一種或多種驅動變化的機制，可能減少

或中斷暴虐。當鎮壓會產生後座力反彈回對手

身上時（例如疏離自己的支持者和激起更多的

抵抗），暴虐可能也會減少。當這種情形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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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對手可能會瞭解到他們的鎮壓和暴虐是反

效果的，必須要節制。最慘烈的鎮壓有可能就

發生在對手投降的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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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對抗鎮壓所需的 
團結與紀律

需要團結

面對鎮壓，非暴力抗爭者必須站在一起，維

持他們的非暴力紀律、內部的凝聚力和士氣、

並且持續抗爭。

在抗爭的初期階段，非暴力團體可能認同自

己與不滿團體是同一夥的。不總是能達成一致

的支持，而且參與度與對非暴力抗爭者的支持

也會變化。可能要精心努力去發展和維持參與

者之間的團體凝聚力。

維持非暴力抗爭中的士氣是非常重要的。大

概有四個可行方法。

A. 維持和諧、團體參與感 
與團體凝聚力

抗爭中的參與者必須時常感覺到他們是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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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運動的其中一部分，這場運動給予他們

個人支持和力量繼續走下去。他們必須感受到

其他人士一直與他們團結在一起。為了達成這

些目的，定期聯絡並展示「我們同在一起」是

很重要的。這些方式包括群眾聚會、遊行、歌

曲、嘉年華會和穿戴團結的象徵物。如果抗爭

者之間有共同的哲學，以及他們保持行動者、

領導人、支持群眾之間的溝通管道暢通，都會

有幫助。

B. 創造持續抗爭的誘因

需要做一些努力，去支持持續抗爭的決心。

抗爭者必須相信他們的行動是正當的，所欲求

的目標是值得的，而達成目標的行動方法是被

有智慧地選出的。

當運動愈被理解，士氣就可能提升；而當目

標與抗爭手段與一般大眾所接受的價值相連結

（或可以連結），士氣也可能提升。

C. 降低投降的可能性

因為參與者可能會灰心或疲勞，應該要特別

想辦法去處理這些感覺。消除或極小化這些感



第十一章　對抗鎮壓所需的團結與紀律

125

覺的措施應該要一開始就設置。至少原本的參

與者要持續支持抗爭，並且沒人離開，這是非

常重要的。對於他們士氣的個別支持也許是有

用的，特別的娛樂也許多多少少有效。當非暴

力抗爭者與他們的家庭因為參與在抗爭中，而

導致缺乏食物、住房、金錢⋯和其他類似的東

西，大力地提供這些東西可能就是必須的。

有時候，領導者將發生在非暴力抗爭中的受

苦，以一種較能忍受的方式詮釋之。一位南非

抗爭領袖說：「我們的人民天天在受苦，而他

們都是白白受苦，沒有任何意義」，因此他邀

請人們為了公義的理由來受苦。

D. 約束或懲戒

這些為了持續非暴力抗爭而所採用的施壓方

式，比起暴力衝突中對於不守紀律的制裁（例

如：監禁或處決）是完全不一樣的。在非暴力

抗爭中，有時候口頭勸說已經足以鞏固參與

度。當壓力不足時，有其他方法可以使用，例

如：守夜、公開禱告、糾察隊、罰款、公開違

規者的姓名、停止會員資格、社會抵制、經濟

抵制、禁食齋戒、非暴力干預。恐嚇脅迫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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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傷害的威脅，是絕不可使用的。

如果這些非暴力手段成功了，而抗爭者仍然

決心十足，對手的鎮壓就會失敗。然而，為了

達成此目標，抗爭者必須維持他們的非暴力紀

律。

抑制鎮壓

對手之所以難以控制運動，部分是因為用鎮

壓手段對付非暴力抗爭比起用對付暴力抗爭來

得有所限制。以暴虐和其他嚴酷的鎮壓來對付

非暴力抗爭很難被正當化，而且愈使用，可能

就愈弱化對手的地位，這在下一章將會討論。

當然，一個政權自以為可以蔑視國際或內部

意見的程度，依據幾個因素而有所不同，包

括：政權的類型、它認為能夠掩蓋這些事件與

否、它被這些事件威脅的程度、以及對於政權

的不滿是否會被轉化成對非暴力團體的支持和

對於政權的抵抗。

有一些證據顯示：面對鎮壓時仍維持非暴力

紀律，可以顯著地抑制鎮壓，並造成對手很大

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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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手偏好暴力

因為鎮壓非暴力抵抗運動特別困難，對手可

能會將暴力事件嫁禍給非暴力抗爭者，藉以解

決鎮壓的難題。或者，對手可能宣傳或誇大任

何已發生的暴力。對手甚至可能試圖激起暴力

事件，並瓦解抗爭者的非暴力紀律。抗爭的暴

力被視為可以「正當化」暴力鎮壓。對手可能

用非常嚴酷的鎮壓來激起暴力，或者可能使用

間諜和臥底。

如果能夠公開揭露對手的這些小人步數，這

些消息可以嚴重地侵蝕對手既有的支持和權力

位置。有紀律的非暴力抵抗，將會有助於將揭

露任何這類的臥底。

非暴力行為之必要

之所以要求志願者必須維持非暴力紀律，是

立基於非暴力行動技術的動力學。在這些衝突

中的非暴力紀律，並非是出於道德家或和平主

義者的一種格格不入的觀點。如果缺乏非暴力

紀律，對手的鎮壓就無法透過「政治柔術」

（第十二章）反彈回己身而削弱自己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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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改變的機制（第十三章）也就無從運作。

非暴力行為可能有助於達成一系列正面的果

效。其中四者為：（1）贏得同情與支持；（2）

減少傷亡；（3）誘使對手的部隊離心離德，甚

至譁變；（4）吸引極大化的參與在非暴力抗爭

中。

暴力如何弱化運動

若是抗爭者引進暴力，將會逆轉逐漸變強的

非暴力行動的過程，且會提升對手控制手段的

有效性。若抗爭者使用暴力，將會把注意力轉

移到暴力本身，而非議題之上；抗爭者的勇氣

和對手所採用的比通常更強烈的暴力也將被忽

略。將暴力引入非暴力抗爭運動可能會弱化非

暴力紀律，造成向暴力的傾斜，甚至導致運動

的瓦解。不滿團體使用暴力可能會從對手那裡

引來不成比例的嚴酷鎮壓，並且逆轉原本在對

手陣營中可能存在的對抗爭者的同情。只有使

用非暴力「武器」，才可能獲致成功。

破壞行動與非暴力行動

破壞行動（在此定義為「拆除或毀滅財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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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與非暴力行動是「不」相合的。破壞

行動的機制和動力學是不同的：

* 破壞行動總是冒著一種風險，就是會對

對手的從屬者或是無辜的旁觀者，造成

無法預期的人身傷亡。

* 有效的破壞行動需要一種意願，也就是

使用人身暴力去對付發現計畫而且有意

願和能力去揭露或阻止行動的人。

* 破壞行動在計畫和執行任務的時候都需

要保密。

* 破壞行動只需要很少數的人即可執行，

因此減少了有效抗爭者的人數。

* 破壞行動顯示了對於非暴力抗爭的適當

性欠缺信心。

* 破壞行動是一種「人身—物質性」而非

「人性—社會性」的行動

* 破壞行動和非暴力行動對於如何弱化對

手，立基於不同的前提假設。非暴力行

動使得人民撤回他們的同意，而破壞行

動用摧毀財物來對抗對手。

* 當有人身傷亡發生的時候，就有可能相

對地降低了對非暴力團體以及整個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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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情和支持。

* 破壞行動可能引來非常不成比例的鎮

壓。破壞行動所招致的鎮壓，不可能弱

化對手的相對權力位置。

可能走向暴力的其他方式

另外一種陷入暴力的道路，就是當抗爭者準

備在未來某些可能形勢中採用暴力。這種預備

會構成一種強烈的誘惑，誘使抗爭者真的去使

用暴力，尤其是處於一個小規模暴力已經發生

的危機點上。

紀律的必要性

當暴力所產生的危險已經爆發，而且參與者

缺乏對於非暴力抗爭技術的深度瞭解與經驗的

時候，紀律顯得特別重要。

這種紀律就是遵循某些最低的行為標準。需

要遵守紀律的程度與類型，隨著情勢而有所變

化。缺乏紀律意味著有效地使用這種技術是很

困難的，或者是不可能。

持續地參與在抗爭中並且拒絕向恐懼投降，

是紀律的最重要目標。僅次於這些，堅守非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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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行為是一個最重要的面向。

紀律包括遵照計畫與指示。紀律將會幫助人

們面對嚴酷的鎮壓，並且對他們的目標產生極

大化的影響。這種紀律有助於讓第三方、一般

大眾、甚至是對手，對運動產生尊敬。

提升非暴力紀律

非暴力行動幾乎總是發生在衝突緊繃的情勢

中。然而，避免暴力並維持紀律是可能的。緊

張情勢與侵略性可以用有紀律又非暴力的方式

釋放。

在某些案例中，非暴力行動的參與者可能在

尚未經正式的倡導之前，就直覺地（或是基於

共同的意願）去遵循非暴力紀律。然而，在危

險和冒險的情勢中，就需要更多的努力去維持

非暴力紀律。非暴力行動中的紀律主要是一種

自我規訓。各式各樣鼓勵紀律的方法，只有在

它們影響或強化了抗爭者的意志或良心的情況

下，才會有效。指示、訴求、宣誓、紀律傳

單、糾察隊和其他方法，都可用於鼓勵遵守紀

律。

在暴力的情境中，領導人有時會延後或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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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非暴力運動。有時候，不會導致暴力的非

暴力方法，可能會被其他更具潛在挑釁性的非

暴力方法所替代。面對敵意團體的攻擊，要同

時避免暴力和潰敗，可能有賴於嚴明的紀律。

如果領導者希望避免短兵相接，最好是將非暴

力團體轉移陣地、或是分散、或是改採較簡單

的行動。如果會直接遭遇對手可能的暴力攻

擊，嚴明的紀律就是必要的。

當到處充滿衝突與緊張之時，有時候某種非

暴力行動的形式（例如公開示威），也許能夠

以非暴力的方式宣洩情緒，同時避免暴力發

生。高昂的士氣是達成與維持非暴力紀律的關

鍵。當抗爭者感覺到某種對手求之不可得的重

要力量來源正支持著他們，士氣經常就會提

升。這些可能是他們的行動技術、他們訴求的

正當性、他們勝利的必然性、或是強大朋友的

存在。在某些情況中，這可能根源於他們的宗

教或「歷史」。要確保非暴力紀律，還有其他

方法也是必須的：必須要去瞭解「為什麼」運

動務必要維持嚴格的非暴力特性。

好的組織、有智慧的領導、聰明規劃並小心

執行的計畫、運動中有效的溝通方式，將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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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有助於達成與維持非暴力紀律。戰略、戰術

與特定的方法必須要極度謹慎地選擇。透過研

究團體、工作坊、研討會、社會劇⋯等方式，

訓練一般參與者與特殊人員是重要的。演講、

訊息、現場呼籲也經常被用來防止暴力與提升

紀律。

非暴力團體中有效地組織與溝通，也有助於

非暴力紀律。清楚的指揮與溝通管道可以產生

一般性與個殊性的行為指示。「糾察隊」可以

用來讓示威維持非暴力與有紀律。非暴力紀律

的宣誓也有被採用。

不管領導人是否被逮捕，其他人員應該要有

能力在需要的時候擔任領導職位並協助維持紀

律，這是非常關鍵的。在某些案例中，知名的

領導人被逮捕，可能帶來領導權的擴散，以及

較少的集中式非暴力領導。在某些發展迅速的

案例中，非暴力力量可能已經強大到具有平行

政府的特性，這有助於維持非暴力紀律。如果

嚴重的暴力可能出現，可能需要更積極的非暴

力干預以防止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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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仇恨

在過去某些非暴力抗爭的案例中，抗爭者很

明顯地仇恨他們的對手。然而，某些非暴力行

動的專家認為，發展「拒絕仇恨」的能力是一

種更值得追求的提升。非暴力行動並不要求參

與者去「愛」他們的對手，或者試圖讓對手改

邪歸正。事實上，這些是非暴力抗爭中非常少

見的特點。然而，這也是一個事實：如果抗爭

者能夠忍住仇恨和敵意，非暴力紀律與整體有

效性都會提升。

鎮壓的無效性

如果非暴力抗爭者保持無所畏懼、維持他們

的非暴力紀律、願意接受因為他們的反抗所招

致的受苦、並且決心堅持下去，如此一來，對

手想強迫抗爭者臣服在其意志之下的企圖，可

能就會遭遇挫敗。

逮捕領導人並查禁他們的組織，並不足以終

結抵抗。這些控制方法只有在運動還很微弱而

人民還很懼怕的時候，才可能摧毀運動。在以

下的條件之下，這種鎮壓方法可能無法壓垮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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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 當辦過一套廣泛而深入的非暴力行動教

育課程。

* 當人們很有操作這套技術的經驗。

* 當辦過預先的訓練和廣泛傳佈的操作手

冊，去教導如何以此方法抵抗。

* 當接續的領導層已經事先被選定。

* 當第一層的領導人樹立了無畏的行動的

榜樣，並冒著被逮捕的危險。

結果可能是領導層的去集中化、自立自強、遵

循非暴力紀律。

鎮壓手段甚至可能成為新的對抗點。這與

「增加團體原本的訴求」並不相同。

每一個鎮壓手段都可能用來成為一個新的焦

點，以施展公民不服從與政治不合作，向原本

的目標步步進逼。

在這種情勢中，即使鎮壓加劇也可能失敗，

對手的問題反而更惡化，並且進一步弱化他們

原本的權力。鎮壓甚至可能觸發一種「政治柔

術」的力量來對抗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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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政治柔術

對抗運用暴力的對手

非暴力行動是設計來對付那種有能力和意願

使用暴力制裁的對手。然而，透過非暴力行動

來對抗暴力鎮壓，這種政治抗爭會創造一種特

別的、不對稱的衝突情境。在其中，非暴力抗

爭者可以運用非暴力手段對抗暴力行動所產生

的不對稱性，來對他們的對手施加一種類似日

本武術：「柔術」的力量。這讓對手失去政治

平衡，導致他們對抗爭者的鎮壓反彈到他們自

己的位置，並弱化他們的權力。透過保持非暴

力但是持續抗爭，抗爭者能夠改善他們的權力

位置。

對手處理非暴力行動的難題，主要與這種技

術的特殊動力學和機制有關。

基本上，政治柔術的運作邏輯是：對手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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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壓非暴力抗爭者，將會疏離來自對手內部的

支持。這會導致內部的反對力量開始在對手既

定的支持者之間滋長，抵抗運動的權力增強、

第三方轉向反對對手。以下將描述這些現象發

生的方式。

為了讓這些現象發生，非暴力抗爭者必須拒

絕淪落到使用暴力—暴力是對手的最強項。

相反的，抗爭者必須只用「非暴力武器」來持

續他們的抗爭。

侵蝕對手

政治柔術是一個以非暴力行動處理暴力鎮壓

的過程。非暴力紀律結合對暴力鎮壓的堅忍不

拔，會將對手的鎮壓暴露在一種最糟的情境

中。這可能反過來導致輿論的轉移，然後權力

關係也轉移成有利於非暴力團體。這些轉移當

是對手的支持被撤回，同時會強化對非暴力團

體的支持。抗爭者的非暴力，讓對手的鎮壓造

成自己失去政治平衡。

政治柔術不會出現在所有的非暴力抗爭中。

列於本書第二部中的絕大多數方法，與這個過

程是互相獨立的。政治柔術在三個廣泛的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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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運作：

* 尚未表態的第三方，不論是在本地層次

還是國際層次的第三方。

* 對手的固有支持者。

* 一般的不滿團體。

爭取尚未表態第三方的支持

用鎮壓對付非暴力抗爭者，可能會吸引對抗

爭廣大的注意力，以及對於受難的非暴力團體

之強烈同情。這迫使對手必須降尊紆貴去解

釋、去為他們自己辯護。因此，弱小抗爭者的

訴求，如今在公共輿論（也許是世界輿論）的

法庭上被聽見。

A. 國際義憤

國際義憤可以轉化成具體的行動，例如撤

銷信用、停止供給、實施額外的經濟與外交

制裁。然而，在很多情況中（也許是絕大多

數），這些並不會發生。

B. 決定第三方意見的影響力之因素

絕對不要存有天真的想像：只要靠「公共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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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就會贏了。很常見的情況是，吃了秤鉈鐵

了心的對手可以完全不甩敵對輿論，直到（而

且除非）輿論伴隨著（或是導致）權力關係的

移轉，或者是威脅要轉移權力關係。有三組原

因決定了對手是否會受第三方意見的改變而影

響：

* 對手的本質以及衝突情境的本質：對手

不全都一個樣。某些對手會比其他人對

公共輿論更敏感。

* 政權是民主的或獨裁的？它的意識型態

是什麼？它對抗爭者的態度是什麼？這

些議題對於政權的重要性如何？它怎麼

看待鎮壓的角色？這個事件發生在什麼

類型的社會系統中？對手對於第三方意

見敏感嗎？或者，依賴第三方嗎？

* 輿論改變之後所產生的行動：一旦輿論

發生變化之後，誰採取行動對抗對手的

體制？採取什麼樣的行動？

* 第三方行動可能包括抗議、公開宣言、

示威、外交行動、經濟制裁⋯等等。這

些行動應該被視為補充性與互補性的，

絕不能看作是主要的抗爭行動。過去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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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性非暴力行動（特別是第三方所發動

者）的成功比例極微。這些行動通常是

象徵性的，而更具體的類型（像是經濟

制裁）並沒有被系統性與持續性施展，

而能夠達成效果。國際行動無法替代不

滿團體自己發起的國內行動。

* 在非暴力技術的特性中，抗爭的主力必

須由直接受害於對手政策的不滿團體擔

綱。

* 第三方意見轉向非暴力團體的訴求：這

可能有助於抗爭者去鼓舞士氣，並鼓勵

他們堅持到勝利的到來。這種轉移也可

能有助於弱化對手某些部門的士氣，或

是整體對手陣營的士氣。

C. 「第三方支持」的未來

一般來說，第三方和國際的支持只有很有限

的作用和效果。也許，一些新型態的支持正在

積極發展，包括：提供有關非暴力抗爭的文獻

與手冊、廣播器材與設備、電子通訊、以及研

究、教授、訓練這種抗爭的基地與中心。

新科技雖然無法創造奇蹟，但是有助於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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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教育、接觸資訊。當然，這些科技也能為

壓迫性的政權所用。

激起對手陣營內部的異議和反對

比起以暴力鎮壓對付暴力抗爭者，用暴力鎮

壓對付非暴力抗爭者更可能被認為是不可理喻

的、令人反感的、不人道的、對社會是危險

的。

當抗爭者是非暴力的，對手陣營內部的成員

比較可能去建言必須要謹慎、或者是建議減少

鎮壓和其他的反制行動、甚至改變有爭議的政

策。嚴酷的鎮壓可能被視為一種過高的代價，

以致於無法一味地否定非暴力團體的訴求。

A. 同時質疑鎮壓本身 
以及鎮壓背後的理由

在這種不對稱的衝突情勢中（暴力鎮壓

vs.非暴力抗爭），對手陣營的部分成員和固

有支持者可能會開始質疑對非暴力抗爭者採用

暴力鎮壓，並且重新檢視那些在衝突中備受爭

議的議題。這個面向的政治柔術可能在對手陣

營的成員中催化數種異議和其他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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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鎮壓和可能的暴虐是太超過了，讓

步比持續鎮壓更可取。

* 對於對手政權的觀點已經改變，可能產

生一種新的、或加劇的信念，認為重大

的改變是必須的。

* 積極地同情非暴力團體與其訴求。

* 各式各樣的積極支援不滿團體的訴求，

並幫助非暴力抗爭者。

B. 鎮壓可能造成對手陣營離心離德

在某些衝突中，官員（甚至是高階的）和各

種階級的士兵和警察可能換邊站。

C. 部隊譁變

離心離德的情況有時候會蔓延到負責執行鎮

壓的軍警。他們可能刻意無效率地執行命令，

或是乾脆譁變。有時候是個人不服從或是擅離

職守，但有時候是整個軍事單位一起脫離或叛

變。

當士兵們不服從血腥鎮壓的命令，而且叛逃

到抗爭者這方時，他們必須加入正在進行中的

非暴力抗爭，這是非常重要的。他們不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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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軍事武器或訓練，去對抗仍然效忠於對

手的剩餘部隊。如果他們這麼做了，其它原本

已經處於叛離邊緣的部隊很可能又重新順服於

對手政權。如此一來，那個體制將重獲新生， 

將原本的衝突變成一場反體制力量可能會輸的

內戰，並且大幅增加傷亡。

在1905年的俄羅斯革命中，叛變的士兵們使

用武力，給了沙皇政權充足的新生命，以致能

有效地終結革命5。2012年的敘利亞，叛軍使

用軍事武器導致了長期的軍事衝突，並大幅增

加總傷亡數。

透過加入非暴力抗爭與停止使用他們的軍事

武器，叛變的部隊反而可以大大地促使更多服

事於對手的部隊也開始叛變。因此，藉由剝除

對手的軍隊，有助於加速終結對手政權。

D. 對手陣營的分裂

血腥鎮壓非暴力抗爭者，有時可能會導致對

手政權分裂成抱持不同政策觀點、掌握不同控

5 關於這起重要的非暴力抗爭，更完整的描述請參考
Gene Sharp, Waging Nonviolent Struggle，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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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與鎮壓手段、以及不同個人事務的派系。 

E. 分化對手必須小心謹慎

意識到血腥鎮壓可能給對手政權帶來大麻

煩，有時候某些非暴力抗爭者為了刺激政權去

動用那些預期中其實對抗爭者有利的暴力行

動，而可能刻意採取極端挑釁的行動。這種行

動需要非常小心，一般而言不建議這麼做。

在其他情況下，非暴力團體可能直接訴求對

手陣營的部分成員的支持。有時候這會產生新

的分歧，有時候則是原本的分歧會被擴大。相

反的，抗爭者的暴力一般而言比較會團結對手

陣營。

不滿團體裡逐漸增加的支持與參與

政治柔術可能以第三種方式運作。有時候鎮

壓會鼓動更大量的異議者加入積極的抵抗。不

論鎮壓是否產生那種效果，如果抗爭者要挺過

鎮壓並持續抵抗，力量是必須的。臣服於暴

力，失敗就在眼前。鎮壓可以正當化抵抗運

動，因為鎮壓「加深了不正義」。鎮壓可以提

升既有的非暴力抗爭者的決心，有時也可能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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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抗爭者的數量。

殘酷鎮壓減少 
與對抗「非暴力」的行動？

考慮到上述風險：鎮壓可能摧毀對手的訴

求，因此對手的鎮壓力量可能試驗較不殘酷的

控制手段，甚至尋求極小化他們的暴力。在少

數的情況中，他們有時候可能採用「逆向非暴

力行動」。這些「逆向非暴力行動」的案例可

能是一種拙劣的嘗試，對手試圖走向一種新型

態的衝突情境，在其中雙方都依靠非暴力行動

做為他們的最高制裁手段。

透過選擇一種可以執行政治柔術的技術去戰

鬥，非暴力抗爭者釋放出一種比暴力更讓對手

拙於對付的力量。

改變權力關係

在非暴力行動被使用的衝突中，衝突雙方的

權力是不斷變化的。這種變化可能是政治柔術

或是非暴力技術釋放出來的其它力量所帶來的

成果。限制或抑制對於某方的支持，將會影響

其權力的來源。政治柔術所造成的權力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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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只有在它已經發生的時候才能清楚看出。

非暴力抗爭具有讓一個政府權力盡失的潛

能。這種潛能是否能被實現，主要取決於大環

境、抗爭戰略的智慧、以及抗爭者的行動。這

些因素包括：抗爭團體能夠透過非暴力紀律、

堅忍不拔、戰略戰術的選擇，來運用政治柔術

的程度。然而，即使政治柔術沒有發生作用，

非暴力行動還是可能透過其他方法，去根本地

改變權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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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可能通往成功 
的四條道路

非暴力抗爭只有當各種必要條件已經俱備，

或是被創造出來時，才可能成功。有四種過程

（或說「機制」）可以帶來成功：改變觀點、

讓步、非暴力強制、崩解。

改變觀點

George Lakey寫道：「改變觀點指的是：對

手受到非暴力團體（或個人）行動的影響，產

生了一種新觀點，這個新觀點接受了非暴力抗

爭者的目標。」這個機制可能受推理、論辯、

情感、信念、態度和道德的影響。

A. 尋求觀點的改變

非暴力行動如果被用於改變觀點，其目標不

僅僅是要解放受壓制的團體，也要解放那些被

禁錮在自己的系統和政策裡面的對手們。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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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的提倡者經常說他們要區分「罪惡」和

「作惡者」，為的是消除「罪惡」但要拯救

「作惡者」。

B. 自我犧牲的原理

某些非暴力行動的實踐者認為：自我犧牲不

但是抵銷對手鎮壓的必要手段，而且是使得對

手改變觀點的主要手段。某些非暴力行動者主

張：犧牲受苦對鎮壓的合理性產生迎頭痛擊的

效果，並且克服了一般人的漠不關心。犧牲受

苦不只是一種風險，也是一種武器。也有其他實

踐者認為：改變觀點並非不可能或不切實際。

C. 社會距離的障礙

對立的團體之間的社會距離愈遙遠（也就是

說感同身受、互相瞭解、同情的障礙愈大），

愈不可能產生觀點的改變。社會距離愈近，愈

容易產生觀點的改變。某些非暴力抗爭者試圖

縮短或消除對立團體之間的社會距離。

D. 觀點的改變帶來變化

觀點的改變包括各種在理性和感性層次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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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它發生在不同的人身上，有的人快，有

的人慢。觀點改變包括對手的信念、感覺、世

界觀的各種改變。每個人可能產生不同觀點的

程度有很大差異。

E. 造成觀點改變的一些因素

影響觀點改變的一些外部因素包括：利益衝

突的程度、社會距離、對手的人格結構、共享

或對立的信念與規範、以及第三方的角色。

非暴力團體能掌握的一些內部因素包括：克

制暴力與敵意、以真誠嘗試獲得對手的信任、

對自己的意圖開誠佈公、行俠仗義、維持一個

令人感到舒服的外表和習慣、不羞辱對手、創

造清楚可見的犧牲、執行建設性的工作、與對

手保持個人聯繫、表現出對對手的信賴、培養

同情心。

F. 觀點可能難以改變

基於許多原因（包括前述的因素無法被好好

地實現），改變觀點的努力可能只有部分成

功，或完全失敗也有可能。有些人或團體就是

特別抗拒去改變他們的觀點。如果改變觀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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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失敗了，或是不可企及，非暴力行動還可

以透過其他三個機制去達成改變。

讓步

在「讓步」的情況中，對手既非打從心底改

變想法，也沒有被非暴力手段所脅迫。對手決

定接納非暴力抗爭者的要求，但是並沒有從根

本上改變他們內心對相關議題的看法。對手決

定在這議題上讓步，以免面臨（或是可能面

臨）更糟的結果。最終可能導致改變觀點或是

非暴力脅迫的影響力，也可能參雜其中。讓步

發生的時機在於：對手仍有選擇，但是社會情

勢已經被衝突顯著地改變。

以下因素會導致讓步發生：

* 暴力鎮壓已經被視為不恰當。

* 對手相信他們正在脫離泥沼。

* 對手正在往他們內部的反對勢力的方向

微調，以避免內部反對勢力的成長。

* 對手想要極小化可能不斷擴大的經濟損

失。

* 對手正在優雅地面對即將到來的失敗、

避免失敗的恥辱，並盡可能地挽回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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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遲就來不及挽回的東西。對手有時會

運用讓步，以免民眾看穿他們還剩多少

權力可以行使。

非暴力強制與崩解

在「非暴力強制」的情況中，對手既非打從

心底改變想法，也不打算對抗爭者的要求讓

步。然而，雖然對手仍然掌權，但是社會力量

與權力關係的變動，可能產生一些抗爭者所要

追求的、但是不利於對手的變化。粗略來說，

非暴力強制能以三種方式出現：

* 到處都有反抗，而且規模已經大到對手

難以控制。

* 不合作行動與反抗使得社會、經濟和政

治系統無法運作，除非行動者的要求被

達成。

* 對手施展鎮壓的能力已經被削弱，有時

可能已經瓦解了。

在上述任一種情況中（或是三種情況的結

合），儘管對手不想投降，但是他們卻也發現

已經無法施行那些被反對的政策或系統，也無

法為之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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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非暴力強制的概念

「強制」並不僅限於威脅的效果或是使用人

身暴力。「強制」的關鍵要素是：

* 是否對手的意志已經被封鎖，儘管他們

仍持續地想要強加意志在他人身上。

* 是否對手還能有效地執行他們的意志。

「強制」就是使用物質的或非物質的力

量去強迫別人行動。不合作行動有時候

可以非常有效地暫時癱瘓對手的權力，

但是不會造成體制的全面崩潰。

B. 崩解的概念

產生「非暴力強制」力量的「強化版」，也

可以導致「崩解」。這些力量在「崩解」中運

作得更極端，因此對手體制或團體徹底地分崩

離析。甚至沒有任何有內聚力的團體能夠在接

受失敗後，還繼續維持強而有力。對手的權力

會被瓦解。

C. 撤回政治權力的來源

當人民非常決絕地保留或撤回對手必要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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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來源，這個非暴力技術就會變得很有強制

性、很有瓦解力。

(1) 權威：運用非暴力抗爭，一方面可以暴
露出對手已經喪失多少權威，另一方面也可以

進一步去削弱他們的權威。統治者的權威是可

能瓦解的。此外，在某些極端的情況下，那些

斷絕統治者權威的人們，可能將他們的忠誠轉

移給一個對立但平行的政府。

(2) 人力資源：非暴力的不合作行動和不服
從運動可能切斷反對者權力所需要的人力資

源。這些包括總人口、下屬團體與心懷不滿的

團體。當對手的權力能力弱化，結果可能造成

他們在執行上出現很大的問題。廣泛而頑強的

不合作行動可能癱瘓整個系統。

(3) 技能與知識：一些關鍵的官員、技術人
員、軍官、行政人員撤回他們的合作，會對對

手的權力產生巨大的影響，其所產生的影響力

與真正投入不合作行動的人數不成比例。非暴

力行動的挑戰似乎特別容易為對手體制內的衝

突火上加油，因此可以減少對手用來對付抗爭

者所需的技能、知識、洞見、能量⋯等等。

(4) 無形的因素：非暴力行動可以對順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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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產生威脅，也質疑政治信念和官方教條。

反抗可能反應著先前的改變，而且也進一步侵

蝕毫不質疑就順從的習慣，並培養有意識地去

決定是否要順從。順從不再是像機器人般、自

然而然的事。

(5) 物質資源：非暴力行動也可能管制對手
可以獲得物質資源的程度。這些資源包括經濟

系統、交通運輸、通訊、金融資源、原物料⋯

等等。在198個非暴力抗爭技術中，有61個方

法是與經濟直接相關的：抵制、罷工、各式各

樣的干預。其他方法也可能產生間接的經濟後

果。

(6) 制裁：甚至連對手對於抗爭者的制裁，
都可能被非暴力行動減少或消除。那些協助執

行制裁的人（警察或軍隊），可能很沒效率地

執行命令，或者在某些極端的例子中根本不服

從命令。與暴力行動相較之下，這種鬆弛或不

服從比較可能出現在處置非暴力抗爭的時候。

制裁可靠性的下降，甚至是斷絕制裁所導致的

「叛變」，都會嚴重影響對手的權力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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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影響非暴力強制與崩解的因素

達成非暴力強制與崩解原因，出自不同條件

的結合。每一種因素的貢獻度，取決於它多能

掌控對手的權力必要來源。非暴力強制比較可

能發生於：

* 非暴力抗爭者的數量非常多。

* 對手依賴他們（非暴力抗爭者）取得權

力來源。

* 抗爭者拒絕給予的那些支援，對於對手

來說是很重要的支援。

* 非暴力團體很擅長運用非暴力行動的技

術。

* 反抗與不合作可以維持很長一段時間。

* 對手依賴第三方的服務或供給，但是第

三方是同情和支持非暴力團體的。

* 對手鎮壓或控制大規模反抗的手段，被

證明是無效率或無效的。

* 對手團體內部存在反對勢力，該反對勢

力對於爭議的政策或是對於鎮壓有異議

（也要注意異議人士的數量、他們反對

的強度、他們採取的行動類型，如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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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叛變）。

成功的結局？

熟練地運用非暴力行動而獲得成功的可能

性，遠超過在同樣的情境中使用政治暴力。6

然而，勝利是沒有掛保證的。變化隨時發生，

情況可能會也可能不會變得更好。在所有的衝

突中，通常的狀況是：結果是成功與失敗不同

程度的混合。

A. 失敗的風險與本質

失敗意味著無法達到抗爭的目標。之所以會

失敗，可能是因為沒有充足的力量繼續進行強

而有力的抗爭，或是在組織、堅忍、紀律或策

略上有弱點。在非暴力行動中，真實的力量是

無可取代的。

失敗的後果有很多種。有時候是人身上痛

苦、心理上苦惱、經濟損失、情況更惡化和新

6 關於「決定非暴力抗爭結果的因素之簡述」，請見
Gene Sharp, The Politics of Nonviolent Action, (1973 
edition), pp. 815-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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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限制。如果在非暴力行動中出現士氣低

落或喪失信心的情況，再次使用這種技術的可

能性馬上下降。

有時候「抗爭但失敗」會比完全不抗爭來得

好。和平地反抗強大的對手，即使不成功，可

能也比放棄原則和正直來得好。

然而，失敗並不是永遠一敗塗地。失敗可以

被視為「輸了一場戰鬥，但是整場戰爭的勝利

仍待我們去爭取」。即使在失敗中，少許有利

的改變都可能為往後非暴力團體的成功帶來貢

獻。有時候，隨著失敗而來的是：抵抗精神的

提升、組織的強化、運用非暴力行動更熟練、

以及新朋友。如果是這樣，那麼一場失敗不過

是成功的前奏。

B. 平手或暫時性的解決？

不是所有的重大改變都可以在一場抗爭中達

成。一連串的運動也許是必要的，在其中會有

一些暫時性的停歇。

這可能發生在以下的情況中：

* 抗爭者不夠強。

* 運動正在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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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榮退場是審慎可行的。

* 接下來的活動可以由一些人或一些團體

去完成，所以群眾可以休息。

* 運動的核心成份已經惡化，繼續一成不

變的運動顯然是有勇無謀。

* 參與者已經無法承受進一步的苦難，再

下去就會出現士氣低落的狀況。

* 此時刻有利於取得有限的成果。

* 對手正準備與抗爭者協調並大幅讓步，

雖然不是答應所有的要求。

* 稍微鬆口氣，讓其他的改變能夠產生。

在以上情況中，改變策略和暫時性的解決是

聰明的決定。有時候，為了獲取成果（而不是

為了損失）而協調談判是一種勝利，因為它反

應了一種已經改善的權力關係。有時候，停戰

或暫時性解決的發生並不必透過正式的協調和

協議。

非暴力抗爭者可以在次要、非核心的事情上

妥協，但是絕對不在核心事物上妥協或放棄根

本的原則或要求。他們所要求的成果可以被延

後實現，但是絕不可被放棄。

停戰和暫時性解決之後的日子將會非常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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熬。這段時間可以用來重新組織、強化立場和

鞏固已經得到的成果。但是，導致停戰的路線

絕對不可繼續被遵循。發展新的戰略和戰術是

非常重要的。

輸了一場戰鬥之後的第一個行動必須要簡

潔，但是絕對不應允許對手宰制抗爭者。非暴

力團體不能允許自己變得完全消極，或是倒退

回順從的狀態。撤退（甚至是失敗）的時期必

須被轉變成整軍再起的機會，並且為了更有利

的行動作準備。

如果是因為基本態度、權力位置與關係產生

轉變而帶來有限度的成功，那麼這些成果很可

能是真確而持久的，不會被輕易奪走。

C. 勝利

當抗爭有很大進展，勝利已經近在眼前的時

候，你必須很小心。這是一個關鍵而危險的時

刻。非暴力團體可能變得過份自信而輕忽怠

慢，敵人可能竭盡全力以避免失敗。國內的極

端政治或是軍事團體、外國的情治單位，可能

伺機進行政變。7

非暴力團體最後的工作，是最重要且最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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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運動可能以不同方式結束，包括協商或是

對手同意抗爭者的要求。或者，另一個罕見的

狀況是：對手政權或團體崩潰、徹底分崩離

析。7

需要很嚴格的分析才能判定到底抗爭是「成

功」還是「失敗」。以下的問題可以協助我們

做出判斷。

* 非暴力團體的目標達成了嗎？全部達

成？部分達成？是因為非暴力行動所達

成的嗎？或是其他方法或因素造成的？

是立即達成，或是在抗爭過後一段時間

達成？

* 是什麼樣的改變機制在其中發生作用

呢？

* 抗爭的結果是使得非暴力團體和異議團

體更強化或弱化呢？

* 是否為往後或更廣泛的成功（或是兩者

7 認真的計畫者必須研究這本書：Gene Sharp and 
Bruce Jenkins, The Anti-Coup. Boston: Albert Einstein 
Institution, 2003. 這本書指引如何預防政變，以及一
旦政變發動了，該如何撲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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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打下基礎？

* 對於相關議題或是各種團體，是否產生

態度或認知上的改變？

* 是否有一些額外的微妙且間接之效果？

如果有，是什麼型態的？

* 社會結構或系統是否普遍產生長遠效

果？如果有，是什麼效果？

* 為了達成目標，花費了哪些成本？這些

成本與用其他手段達成相同目標，相比

之下如何？

可能還有其他重要的問題（但是未被列

出）。

D. 邁向一個真正的解決方案

使用非暴力行動取代暴力技術的那些倡議者

有時主張：非暴力行動所達成的成果比暴力行

動所達成的更為持久、更令人滿意。

那些倡議者主張：在成功的非暴力抗爭後，

「比較不會帶來後續的憤恨、痛苦或報復，也

沒有進一步使用暴力威脅的必要。」Richard 

Gregg如是說。彼此對立的團體之間的權力關

係，也可能產生長遠的改變。





165

第十四章

權力的重分配

對非暴力團體產生的效果

運用非暴力行動的技術，會改變參與者和權

力分配。

抗爭團體的力量可能以下面幾種方式成長：

A. 終結順從

參與在非暴力行動中必須停止消極地順從對

手意志，同時也會產生這種結果。這樣的行動

也有助於矯正許多病症：缺乏自信、自卑感、

恐懼、不愛負責任、喜歡被支配。這些病症都

會日益被它們的反面美德所取代。

B. 學習一個可以展現力量的技術

非暴力抗爭產生最重要的改變就是受壓制者

的強化。人們習得如何反對壓迫人的「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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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和體系，這使得他們從無力感中解脫出

來；這些參與在抗爭的經驗，有助於教導參與

者：「弱者也可以變強壯，以及他們可以如何

行動以發展他們的權力」。

C. 加強勇氣

非暴力行動的經驗可能會增加抗爭者無所畏

懼的程度。剛開始的時候，非暴力抗爭者可能

需要控制他們的恐懼和憤怒。後來，他們可能

不再恐懼。他們如果瞭解到自己面對鎮壓時仍

能夠站挺挺，他們就會有一種從恐懼中解放的

感覺。受苦被看作是為理想犧牲。對對手的制

裁無所畏懼，就使得對手的主要權力來源之一

失效了。這不只會弱化壓迫體制，也可以提升

人們免於被壓迫的能力。

D. 提升自尊

層階體系之所以存在，部分是因為受壓制者

自視卑下，因而順從。因此，挑戰和終結層階

體系的兩個步驟是：第一，讓受壓制團體的成

員自視為完整的人，並沒有比任何人劣等。第

二，讓他們所作所為與他們已經提升的自我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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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能夠搭配。這意味著抵抗和挑戰那些自卑和

受壓制的模式。自我認知與行為的改變可能會

影響當前的支配團體，且有非常重要的長期效

果。

E. 帶來滿足、熱情與盼望

儘管抗爭會經歷一些困難處，但是非暴力抗

爭者也可能獲得滿足的經驗。參與者可能帶來

一種新的精神、自我價值、並對未來有盼望。

F. 對攻擊性、男子氣概、 
犯罪、暴力的可能影響

參與在非暴力行動有時候可以逆轉一些被視

為理所當然的關係：非暴力行動與人類攻擊

性、男子氣概、犯罪、未來的暴力之間的關

係。

* 攻擊性可以被導向非暴力方式的表達，

但是仍不失犀利：「我永遠愛我的敵人，

因為這會讓我的敵人抓狂暴怒」。

* 非暴力抗爭也可以切斷「男子氣概與

暴力之間的心理連結」（ J e r o m e  D . 

Frank）。面對急迫的危險，隨時準備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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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而出，比訴諸暴力更顯男子氣慨。非

暴力反抗可以強化男子氣慨以及相較於

對手的優勢感。

* 非暴力行動也有助於減少犯罪和反社會

行為在不滿的群眾中出現。

* 這類的行動可以釋放情緒和社會性憤

恨，但不帶暴力。

* 透過只使用非暴力方法的自我正當化過

程，可以降低對於敵人的敵意，而且可

以在一般大眾中產生有利於非暴力方法

的評價。

* 非暴力方法也會對團體整體產生社會心

理學式的凝聚效果。

* 從一個更有意識和理性的層次來說，參

與在非暴力行動的經驗，使得人們確信

這樣的行為是實際且有效的，即使他們

原本認為只有暴力是可行的。

這些改變可能完全不會發生，也可能出現在

一小部分參與者身上。這取決於時間、適當的

經驗、某種程度的成功和團體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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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強化團體團結性

當抗爭者和一般不滿群眾內部愈團結時，非

暴力行動就愈有效。使用暴力，經常會因為年

紀、性別、身體狀況、信仰、心理偏好等原因

而排除了某些人。然而，非暴力行動似乎比暴

力更能促進內部團結，並且吸引更廣泛、異質

的團體參與。

H. 增強內部合作

撤回對於對手和他們體制的合作，不單單是

導致混亂和無組織。相對的，不合作運動傾向

在一般不滿群眾和行動者之間產生更廣泛的合

作。抗爭運動需要異議團體內部互相組織、合

作和彼此支持，以滿足社會需求並維持社會秩

序。抵制某些制度就需要強化其他制度，或者

創造一些新的。例如，要採取經濟抵制，就需

要另類的經濟資源以滿足經濟需求。採取政治

不合作需要發展另類的社會和政治制度，足以

去領導一個平行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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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傳染效應

當非暴力行動至少產生了一些效果後，這種

技術就可能擴散。同樣一群人可能在往後的不

同情況下用同樣的技術，其他人也可能有樣學

樣。雖然暴力也是有傳染性的，但是暴力的後

果非常不同。

J. 結局

雖然非暴力抗爭在對手身上產生的效果是很

重要的，長期來看非暴力行動在抗爭者身上留

下的效果更廣泛，甚至是更重要的。異議團體

的強化必定長遠地改變權力關係。

分散的權力與非暴力技術

一個自由的社會，需要能夠獨立行動、能夠

自力施展權力的強健社會機構團體和制度。需

要有這些團體存在，才能控制已經建制的壓迫

性政府，或是國內或國外權位者所建立的政

權。如果這些團體和機構仍然很脆弱，它們必

須被強化。如果尚不存在，它們必須被創造出

來，以控制那些不想被控制的統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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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組織的問題與政治技術的問題在此匯流

了。社會中權力的相對集中化或相對分散化，

與立基其上的抗爭（政治暴力或非暴力行動）

以用來維持或改變制度的最後制裁或技術，兩

者之間也許存在一種因果連結。

A. 暴力與權力集中化

眾所皆知，暴力革命與戰爭之後通常伴隨著

國家絕對權力上升和國家權力的相對集中化。

科技進步，以及文人與軍事力量之間的糾纏

不清，更加強了這個趨勢。一小撮結黨成派的

人如果集中地掌握了內戰和國際戰爭的制度和

武器，為了奪取政治控制，他們可以馬上翻

臉，反過來攻擊政府和人民。政治暴力造成獨

立機構的破壞。因此，一個常用暴力的社會群

體，比較無法像一個擁有強健獨立機構的社

會，能夠抵抗內部和外部的壓迫者。

B. 非暴力行動與權力分散化

相對而言，非暴力行動似乎對社會中的權力

分配產生不一樣的長期效果。它不會產生像暴

力所帶來的集中化效果。它增強了更廣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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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掌權之可能性。因此，人們比較可能享受更

多的自由、更少的獨裁、更多的民主。

非暴力抗爭中所需要的領導素質，比暴力抗

爭所需要的領導素質來得更民主。非暴力抗爭

中的領導人不會使用暴力式的懲罰來對待支持

者。這些領導人依賴的是（群眾）對他們道德

權威的接受、政治與策略的判斷力和大眾支

持。非暴力抗爭的領導人比較不會像暴力抗爭

的領導人一樣變成獨裁者，因為非暴力技術會

產生更強的公民自主性。

在非暴力抗爭中，領導人無法藉著軍火武器

的管制和分配，來建立集中化控制，因為非暴

力行動的「武器」是非物質性的。

社會中的獨立機構團體可能歷經實際的抵抗

行動而被強化。此後，這些制度在承平時期能

夠更有效運作，在危機時期則能抵抗獨裁壓

力。

非暴力行動有助於打造自由、有組織、有紀

律、勇敢、有能力運作民主制度的公民，在必

要的時候他們也會起身保衛民主。這些人們對

自己能夠在未來有效地行動的能力更有信心。

有人主張，以非暴力行動取代暴力，可以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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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冤冤相報的無限循環，也可以止住逐步嚴重

化和廣泛化的暴力，尤其是在政治領域中。果

真如此的話，其影響是非常廣泛且深刻的。

然而，單單這些特質還無法保證在非暴力抗

爭擊敗壓迫性政府後，就會產生一個有活力且

有韌性的民主政體。在某些例子中，一個獨裁

的團體控制了國家機器。

因此，對反抗壓迫者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他們必須很仔細地規劃新的民主架構。必須強

化社會中的獨立機構團體。加強人民的能力，

以抵抗任何企圖建立新的獨裁或恢復舊獨裁的

人，也是很重要的。因此，有必要在大眾中散

佈非暴力抗爭的一般知識和保衛新的、艱苦贏

得的自由之戰略知識。

非暴力抗爭的未來使用和有效性，有賴於我

們增加對於它本質的認識；也應該深化我們運

用此技術去達成社會和政治需求的技能。整個

社會都應該對於非暴力行動有更深的理解。此

外，在實際的衝突中採取非暴力行動時，更強

的戰略、敏銳的洞察力和能力是必須的。

為了培養這些能力，需要更多人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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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ion Statement

The mission of Albert Einstein Institution is to 
advance the worldwide study and strategic use of 
nonviolent action in conflict.

The Institution is committed to:

• Defending democrat ic  freedoms and 
institutions

• Opposing oppression, dictatorship, and 
genocide, and

• Reducing reliance on violence as an 
instrument of policy.

This mission is pursued in three ways, by:

• Encouraging research and policy studies on 
the methods of nonviolent action and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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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t use in diverse conflicts
• Sharing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with the 

public through publications, conferences, 
and the media, and

• Consulting with groups in conflict about the 
strategic potential of nonviolent action.







第一次非暴力抗爭就上手

原　　著 / 吉恩．夏普
原出版社 / 愛因斯坦研究院
翻　　譯 / 謝易宏 
審　　訂 / 林哲夫
主　　編 / 林芳仲 
執行編輯 / 余淑玲 
助理編輯 / 葉衛廷 
封面設計 / 陳嘉鈴
出版發行 /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地　　址 / 10647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269巷3號 

承　　製 / 前衛出版社
地　　址 / 台北市中山區農安街153號4樓之3
電　　話 / 02-25865708
傳　　真 / 02-25863758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出版日期 / 2015年 3 月
ISBN / 978-986-89211-4-6（平裝）
Taiwan Edition © 2015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aiwan

此書之書款，採自由樂捐。若您願意分擔出版費，請將款項匯入：

 銀行：華南銀行公館分行　帳號：118-20-079 7-1
或郵政劃撥　帳號：19566285
戶名：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宣教基金會

※請註明為公義和平基金奉獻

Donation: For Justice & Peace Fund of PCT
http://www.pct.org.tw


	07269.p0001
	07269.p0002
	07269.p0003
	07269.p0004
	07269.p0005
	07269.p0006
	07269.p0007
	07269.p0008
	07269.p0009
	07269.p0010
	07269.p0011
	07269.p0012
	07269.p0013
	07269.p0014
	07269.p0015
	07269.p0016
	07269.p0017
	07269.p0018
	07269.p0019
	07269.p0020
	07269.p0021
	07269.p0022
	07269.p0023
	07269.p0024
	07269.p0025
	07269.p0026
	07269.p0027
	07269.p0028
	07269.p0029
	07269.p0030
	07269.p0031
	07269.p0032
	07269.p0033
	07269.p0034
	07269.p0035
	07269.p0036
	07269.p0037
	07269.p0038
	07269.p0039
	07269.p0040
	07269.p0041
	07269.p0042
	07269.p0043
	07269.p0044
	07269.p0045
	07269.p0046
	07269.p0047
	07269.p0048
	07269.p0049
	07269.p0050
	07269.p0051
	07269.p0052
	07269.p0053
	07269.p0054
	07269.p0055
	07269.p0056
	07269.p0057
	07269.p0058
	07269.p0059
	07269.p0060
	07269.p0061
	07269.p0062
	07269.p0063
	07269.p0064
	07269.p0065
	07269.p0066
	07269.p0067
	07269.p0068
	07269.p0069
	07269.p0070
	07269.p0071
	07269.p0072
	07269.p0073
	07269.p0074
	07269.p0075
	07269.p0076
	07269.p0077
	07269.p0078
	07269.p0079
	07269.p0080
	07269.p0081
	07269.p0082
	07269.p0083
	07269.p0084
	07269.p0085
	07269.p0086
	07269.p0087
	07269.p0088
	07269.p0089
	07269.p0090
	07269.p0091
	07269.p0092
	07269.p0093
	07269.p0094
	07269.p0095
	07269.p0096
	07269.p0097
	07269.p0098
	07269.p0099
	07269.p0100
	07269.p0101
	07269.p0102
	07269.p0103
	07269.p0104
	07269.p0105
	07269.p0106
	07269.p0107
	07269.p0108
	07269.p0109
	07269.p0110
	07269.p0111
	07269.p0112
	07269.p0113
	07269.p0114
	07269.p0115
	07269.p0116
	07269.p0117
	07269.p0118
	07269.p0119
	07269.p0120
	07269.p0121
	07269.p0122
	07269.p0123
	07269.p0124
	07269.p0125
	07269.p0126
	07269.p0127
	07269.p0128
	07269.p0129
	07269.p0130
	07269.p0131
	07269.p0132
	07269.p0133
	07269.p0134
	07269.p0135
	07269.p0136
	07269.p0137
	07269.p0138
	07269.p0139
	07269.p0140
	07269.p0141
	07269.p0142
	07269.p0143
	07269.p0144
	07269.p0145
	07269.p0146
	07269.p0147
	07269.p0148
	07269.p0149
	07269.p0150
	07269.p0151
	07269.p0152
	07269.p0153
	07269.p0154
	07269.p0155
	07269.p0156
	07269.p0157
	07269.p0158
	07269.p0159
	07269.p0160
	07269.p0161
	07269.p0162
	07269.p0163
	07269.p0164
	07269.p0165
	07269.p0166
	07269.p0167
	07269.p0168
	07269.p0169
	07269.p0170
	07269.p0171
	07269.p0172
	07269.p0173
	07269.p0174
	07269.p0175
	07269.p0176
	07269.p0177
	07269.p0178
	07269.p0179
	07269.p0180
	07269.p0181
	07269.p0182
	07269.p0183
	07269.p0184
	07269.p0184.pdf


